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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前言  

本標準係依據 2022 年發行之第 1 版 IEC 61400-50-3，不變更其技術內容，制定成為

中華民國國家標準者。  

本標準係依標準法之規定，經國家標準審查委員會審定，由主管機關公布之中華民國

國家標準。  

依標準法第四條之規定，國家標準採自願性方式實施。但經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引

用全部或部分內容為法規者，從其規定。  

本標準並未建議所有安全事項，使用本標準前應適當建立相關維護安全與健康作業，

並且遵守相關法規之規定。  

本標準之部分內容，可能涉及專利權、商標權與著作權，主管機關及標準專責機關不

負責任何或所有此類專利權、商標權與著作權之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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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  適用範圍  

本標準目的在於說明使用安裝於機艙之風光達進行風力量測之程序及方法，以確

保一致地且依據最佳實務執行及報告。本標準未規定風力量測之目的或使用案例。

然而，由於本標準為 CNS 61400 系列標準之一部，因此預計風力量測將用於某種

形式之風能試驗或資源評鑑。  

本標準之適用範圍僅限於前視之機艙安裝的光達 (即量測體積位於風力機轉子之

上游 )。  

本標準旨在適用於任何類型及品牌之機艙安裝的光達。本標準中所提供之方法及

要求與儀器型號及類型無關，亦與量測原則無關，並容許應用於新型機艙安裝之

光達。  

本標準旨在說明使用機艙安裝之光達進行風力量測，該光達具足夠之品質，可用

於功率性能測試之使用案例 (依據 IEC 61400-12-1 :2017)。本標準使用者宜考量到

其他使用案例可能尚有其他特定之要求。  

本標準僅提供 IEC 61400-12-1 :2017 附錄 B 定義之平坦地形及離岸量測指引。由於

撰寫本標準時經驗有限，因此複雜地形之應用已從適用範圍排除。  

感應區或阻塞效應 (b lockage effec ts )之修正不屬於本標準之適用範圍。但若使用案

例需要，可在使用者承責下應用此種因阻塞效應而導致之修正或不確定度估算。  

本標準之目的在於提供風力量測指引，健康安全環境 (heal th safety envi ronment ,  

HSE)要求 (例：雷射操作 )雖然很重要，但不在本標準之適用範圍內。  

2.  引用標準  

下列標準因本標準所引用，成為本標準之一部分。有加註年份者，適用該年分之

版次，不適用於其後之修訂版 (包括補充增修 )。無加註年分者，適用該最新版 (包

括補充增修 )。  

IEC 61400-12-1:2017  Wind  energy genera tion sys tems − Par t  12-1 :  Power  

per formance measurements o f  e l ec tr ici ty producing wind  

turbines  

IEC 61400-12-2:2013  Wind  energy genera tion sys tems − Par t  12-2 :  Power  

per formance of e lec tr ic i ty -producing wind turb ines based  

on nace lle  anemo metry  

3.  用語及定義  

IEC 61400-12-1:2017 用語及定義及下列用語及定義適用於本標準。  

3.1  載波雜訊比 (carr ier -to-noise rat io ,  CNR)  

脈衝光達訊號品質之度量，定義為在偵測頻寬內，外差電流功率與總雜訊功率之

比。  

備考 1.  預設情況下，CNR 為 CNR 寬頻 (CNRw b)。亦可將窄頻 CNR (CNR n b)定義為

在都卜勒峰值頻寬 (Doppler  peak bandwidth )內，外差電流功率與雜訊功率

之比，此比值與光譜訊號處理無關。 CNR 與訊號雜訊比 (Signal -to -Noise  



 

 

CNS 草-制 1140047:2025 

－ 5－  

Ratio,  SNR)不同， SNR 為都卜勒峰值功率與雜訊功率標準差之比。  

備考 2.  SNR  =  CNR n b √n，式中 n 為平均脈衝數。  

3.2  連續波光達 (cont inuous  wave l idar ,  CW l idar)  

光達發射恆定振幅及頻率之雷射訊號，且同時接收背向散射光。  

3.3  相關不確定度 (correlated uncertainties )  

1 對不確定度項，其中 1 個項的未知誤差與另 1 個項之誤差，在某種程度上相關。  

備考：相關係數值可於 −1 與 1 之間變化。  

3.4  資料可用性 (data availabi l ity )  

依據預先定義之資料品質的所接受量測點數量，與給定量測時段可取得最大量測

點數量之比。  

3.5  最終值 ( f ina l  va lues )  

機艙光達系統提供用於風能評鑑應用之數值， 諸 如風力發電機 (wind turb ine  

genera tor,  WTG)功率性能測試。  

備考：  因此，在風能應用中使用機艙光達時，最終值之準確度為關鍵考量。最終

值之示例包括 (但不限於 )水平風速及風向。  

3.6  自由風速 ( free  wind speed)  

風力機所在位置，假設無風力機時之風速。  

3.7  零差偵測 (ho modyne detect ion)  

將接收訊號跟與發射訊號頻率相同之訊號混合的量測技術。  

備考：  差頻混合產物包含接收訊號中由都卜勒頻移所引起之量值的資訊，但無法

判斷都卜勒頻移為正或為負。  

3.8  外差偵測 (heterodyne detect ion)  

將接收訊號跟與發射訊號頻率不同之訊號混合的量測技術。  

備考：差頻混合產物包含接收訊號中由都卜勒頻移所引起之量值及正負號的資訊。 

3.9  中間值 ( intermediate va lues )  

風場重建 (wind f ie ld  reconstruct ion ,  WFR)模型或演算法之輸入，該模型或演算法

傳送最終值作為輸出。  

備考：中間值之示例包括 (但不限於 )視線 (LOS)速率。  

3.10 視線 ( l ine of  s ight ,  LOS) 

源自雷射光源並沿著發射雷射光束軸線之方向，與光束傳播路徑一致。  

3.11 視線速率 ( l ine of  s ight  speed ,  LOS speed)  

LOS 上風速分量之量值。  

3.12 LOS 速率擾流強度 (LOS speed turbulence  intensity )  

LOS 速率標準差與平均 LOS 速率之比，該比係依據在規定時間期間取得之 LOS

速率量測資料樣本組決定。  

備考：有關使用光達量測之擾流特性，參照第 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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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量測 (measurement)  

藉由實驗獲得 1 個或多個可合理地歸屬於量測量之量值的過程。  

3.14  量測準確度 (measurement accuracy )  

量測量的實測量值與真量值間一致的接近程度。  

3.15  量測偏差 (measurement  bias)  

系統性量測誤差之估算。  

3.16  量測期間 (measurement  period)  

第 1 次量測與最後 1 次量測間之時間間隔。  

3.17  量測不確定度 (measurement uncerta inty )  

基於所使用之資訊，特性化歸屬於量測量的量值分散性之非負參數。  

3.18  機艙安裝之光達 (nacel le-mounted l idar ,  NML) 

安裝在 WTG 機艙上之風光達。  

例：若光達跟隨鼻錐繞著轉子軸旋轉，則放置在 WTG 鼻錐上之光達不視為機艙

安裝的光達。  

備考：僅當風光達固定於機艙基準架 (而非轉子基準架 )時，才視為機艙安裝之光

達。  

3.19  探測長度 (probe length)  

光達探測體積之徑向範圍的度量，可以定義為光達徑向靈敏度最大值 1/2 的二點

間之距離：半高全寬 ( ful l -wid th a t  ha l f -maximum, FWHM)靈敏度。  

•  對於脈衝同調光達 (pulsed  coherent  l idars )：探測長度為速度範圍加權函數

(ve loc ity range weight ing funct ion,  VRWF)之 FWHM 位準間的距離。  

•  對於脈衝異調光達 (直接偵測光達 )：探測長度為雷射脈衝之 FWHM 位準間的

距離 (假設無範圍平均 )。  

•  對 於 CW 同 調 光 達 ： 探 測 長 度 為 勞 侖 茲 加 權 函 數 (Lorentz ian weighting 

function)之 FWHM 位準間的距離。  

備考：  速度範圍加權函數 (VRWF)說明以環繞標稱範圍之距離函數，表示收集速

度資訊之相對效率。理想之加權函數為在 0 處 (於一點量測風速 )之狄拉克

函數 (Dirac function)，加權函數之積分 (從負無窮到正無窮 )等於 1。VRWF

是範圍閘剖面與脈衝振幅剖面之正規化捲積。  

3.20  探測體積 (probe vo lume) 

位於雷射光束傳播路徑上之體積，其中光散射回光達系統的粒子，對接收訊號具

顯著貢獻。  

3.21  脈衝光達 (pulsed l idar)  

在短時間期間 (脈衝 )定期發射雷射訊號，並接收脈衝間之背向散射光的光達。  

3.22  遙感 (remote sensing)  

儀器遠離感測風向量位置之風力量測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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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滾轉角 (rol l  angle )  

相對於定義為水平之光達設計方位，光達繞滾轉軸之旋轉角度。  

備考：  滾轉軸通過光達坐標系之原點，方向代表光達之平均量測方向。滾轉軸之

確切定義應由光達製造商文件化。對於掃掠光達，建議將滾轉軸定義為與

描述光束軌跡之單位向量的平均具相同方向之單位向量。對於固定光束

光達，建議將滾轉軸定義為與描述光達固定光束之單位向量的平均具相

同方向之單位向量。  

3.24 純量平均 (sca lar average)  

將純量資料總和除以資料組中之項目數所得的純量數。  

3.25 掃掠光達 (scanning l idar)  

掃掠單一發射光束方向之光達。  

備考：本標準考量 2 種類型之掃掠光達：  

(a)  固定樣態掃掠光達：光束依據固定、預先定義之軌跡進行掃掠 (此軌跡通常是

平面或圓錐形 )。  

(b)  可程式掃掠光達：光束以可編程之方式掃掠。  

相較之下，固定光束幾何光達為 1 種雷射光束以多個不同但固定方向發射之光

達，此等方向按順序或同時定址 (addressed)。  

3.26 特定量測活動 (spec if ic  measurement campaign ,  SMC) 

使用案例之實施。  

3.27 傾斜角 ( t i l t  angle )  

相對於定義為水平之光達設計方位，光達繞傾斜軸旋轉之角度。  

備考：  傾斜軸通過光達坐標系之原點，垂直於滾轉軸，且當光達處於定義為水平

之設計方位時，傾斜軸為水平。  

3.28 擾流強度 ( turbulence intensity )  

風速標準差對平均風速之比，由同一組在規定時間期間測得的風速資料樣本決

定。  

3.29 使用案例 (use case)  

下列 3 個元素之組合：  

•  資料要求：源自於應用之目標，與儀器能力無關。  

•  量測方法：選擇光達技術以滿足資料要求。本指引之適用範圍限於使用機艙

安裝之光達的方法及其在所述操作條件下的準確度評估。  

•  運轉條件：可影響量測準確度之情況。  

3.30 向量平均 (vector  average)  

將向量總和除以資料組中之項目數所得的向量。  

3.31 風向 (wind direct ion)  

風速水平分量之方向。  



 

 

CNS 草-制 1140047:2025 

－ 8－  

3.32  風場重建 (wind f ield reconstruct ion ,  WFR) 

結合中間值 (諸如與多個 LOS 相關之 LOS 速率 )的過程，以檢索與使用案例相關

之最終值。  

3.33  風光達 (wind l idar)  

將雷射光源能量發射至大氣中，並分析風攜帶之粒子的反射訊號，以量測風特性

之遙感裝置。  

備考 1.  本標準中使用〝光達〞一詞表示風光達。  

備考 2.  大多數風光達之工作原理均依賴都卜勒效應，即隨風移動之粒子的背向

散射光頻率會發生都卜勒頻移。  

3.34  風力量測設備 (wind measurement equipment ,  WME) 

氣象桿或遙感裝置。  

3.35  風切 (wind shear)  

水平風速隨高度之變化。  

備考：本標準關注的是跨越風力機轉子跨距，風速隨高度的變化。  

3.36  風切指數 (wind shear exponent )  

水平風速隨地面高度變化之冪次律模型的指數。  

備考：冪次律公式為  

 

vz2=vz1(
z2

z1
)
α

 (1)  

式中， v z i：高度 z i 處之水平風速 (m/s)  

α：風切指數  

3.37  風速 (wind speed)  

當地風速度之量值。  

備考：水平風速為風速度在水平面上投影之量值。  

3.38  風轉向 (wind veer)  

風向隨 WTG 轉子高度之變化。  

3.39  風速度 (wind ve locity )  

指向考量點周圍極微小體積空氣移動方向之向量，該向量之量值等於該空氣〝團

(parce l)〞的移動速率 (即當地風速 )。  

備考：因此，任何一點之向量均是通過該點的空氣〝團〞位置向量的時間導數。  

3.40  橫搖失準 (yaw misal ignment )  

WTG 轉子軸線水平偏離風向所導致之角度。  

4.  符號、單位及縮寫  

備考：本節所示之符號僅適用於本標準，勿與其他標準混淆。  

縮寫  說明  

CNR carr ier- to -noise rat io  載波雜訊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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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 continuous wave  連續波  

DLL dynamic - l ink l ibrary  動態鏈接程式庫  

EV environmenta l  var iab le  環境變數  

FWHM full -wid th ha l f -maximum 半高全寬  

HSE heal th safe ty environment  健康安全環境  

LOS l ine o f  sight  視線  

NML nacel le -mounted  l idar  機艙安裝之光達  

RSS res idual  sum of squares  殘差平方和  

SCADA 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 i t ion  監控及資料擷取  

SMC spec i fic  measurement campaign  特定量測活動  

SNR signal - to -noise rat io  訊號雜訊比  

VRWF veloc ity  range weight ing funct ion  速度範圍加權函數  

WFR wind f ie ld  reconstruc tion  風場重建  

WME wind measurement equipment  風力量測設備  

WTG wind turbine generator   風力發電機  

 

變數  說明  單位  

C j  LOS 速率之不確定項，其為左、右光束間之關聯 (附錄 A) m/s  

d 地形點與校正氣象桿間之水平距離 (7 .5 .2 .2)   m 

D 受測 WTG 轉子直徑  m 

Dn  鄰近風力機轉子直徑  m 

DirO f f s e t C o r r  真北與機艙方位角 DirY a w , T R 間之修正角 (D.2.4)  ()  

DirT r u e N o r t h  相對於真北之機艙方位 (D.2.4)   ()  

Dir1 , N a c , T R  第 1 個感測器之 10 min 平均風力機報告相對風向 (D.2.4)  ()  

Dir2 , N a c , T R  第 2 個感測器之 10 min 平均風力機報告相對風向 (D.2.4)  ()  

DirY a w , T R  10 min 平均風力機報告機艙方位 (D.2.4)   ()  

H 輪轂高度  m 

h  視為顯著障礙物之高度閾值  m 

H0  附錄 B 特定，傾斜及滾轉位移後光束 0 所升高之高度  m 

H1  附錄 B 特定，傾斜及滾轉位移後光束 1 所升高之高度  m 

HO H  光達光學頭與轉子軸間之垂直距離  m 

H r e f  光達校正中所使用之基準風速儀器距地面的高度  m 

i  若作為指標：風速區間之號碼  -  

k 依 IEC 61400-12-1:2017 之 E.2 .2 的涵蓋因數  -  

L0  附錄 B 特定，光束 0 之光束原點與偵測點間的距離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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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  說明  單位  

L1  附錄 B 特定，光束 1 之光束原點與偵測點間的距離  m 

L e  與鄰近障礙物之距離 (10.4.2)  m 

lh  障礙物高度  m 

Ln  與鄰近風力機之距離 (10.4.2)  m 

lw  障礙物寬度  m 

Lp r o b e  光達探測長度  m 

L r e f  光達與基準間之水平距離 (校正時 )  m 

Lu  轉子平面與上升氣流量測位置間之水平距離  m 

N 區間內之資料數量  -  

R 光達校正設置中，光達與基準儀器間之總距離 (7 .5 .4)   m 

r  障礙物與校正氣象桿間之距離  m 

r i , j  不確定度項間之相關性 (附錄 A) -  

R b  沿 LOS 之量測範圍 (10.4.2)   m 

R c o n f  光達量測範圍 (已組態 ) (7 .5 .4)   m 

s  平均地形坡度 (7 .5 .2 .2)   % 

u c a l  用於量測 V h o r 之基準風速感測器的校正不確定度  m/s 

u d a q  資料擷取系統不確定度  m/s  

uH W S  重建水平風速之不確定度  m/s  

U i  不確定度項之變數 (A.2)    

u i n c  由於傾斜光束及量測範圍導致之不確定度  m/s  

U L , i  A.2 特定，左 LOS 之不確定度項 (不相關 )  m/s  

u l g t  與避雷針安裝相關之不確定度 (若有 )  m/s  

um a s t  量測 V h o r 所使用之基準感測器安裝而導致的不確定度  m/s  

u o p e  量測 V h o r 所使用之基準風速感測器的分類不確定度  m/s  

u o p e , l i d a r  與 WFR 演算法相關之不確定度 (9 .3)   m/s  

u p o s  光束定位導致之不確定度  m/s  

UR , i  A.2 特定，右 LOS 之不確定度項 (不相關 )   

u r a n g e  量測範圍不確定度  m 

u r e s i d u a l  校正函數殘差之不確定度 (9 .2 .1 )   m/s  

u s e n s  校正設置中基準感測器之不確定度 (7 .6 .2 .2)   m/s  

u p r o b e  光達探測體積內之水平風氣流變化而導致的不確定度  m/s  

u v e r t _ p o s  基準感測器與 LOS 間之高度差而導致的不確定度  m/s  

uV , h o r  水平風速不確定度  m/s  

uV , L O S  LOS 速率估算之不確定度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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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  說明  單位  

uVm
 實測風速之不確定度 (A.4)   m/s  

u r f r  基準風速之不確定度  m/s  

u< v > , W F R  經由 WFR 演算法之 LOS 速率不確定度的傳播不確定度  m/s  

uW F R , p a r  WFR 演算法中之參數所導致的不確定度 (9 .2 .2)  m/s  

u< Δ v > , m e a s H e i g h t  量測高度變化所導致之不確定度 (9 .4)   m/s  

uzm
 量測高度之不確定度 (A.4)   m 

uα  風切指數之不確定度 (A.4)   -  

u θ  風向之不確定度  ()  

u θ , L O S  LOS 估算之不確定度  ()  

u θ , r  相對風向之不確定度  ()  

u  光束仰角之不確定度  ()  

V̅  由光達量測及 WFR 演算法得到之水平風速  m/s  

V 2 L O S  使用 2 LOS 重建方法重建之水平風速 (附錄 A) m/s  

VH  外插至所欲量測高度之水平風速 (附錄 A) m/s  

V h o r  校正期間，風速基準儀器測得之水平風速 (附錄 A) m/s  

V L  從光達後方看之左 LOS 的 LOS 速率 (A.1)   m/s  

V L O S  LOS 速率  m/s  

V L O S , n o r m  正規化之光達 LOS 速率 (校正期間用於決定 θ L O S)  -  

V m  量測期間，光束指向之高度處的水平風速 (A.4)   m/s  

VN A C , T R  10 min 平均風力機報告風速 (D.2.4)   m/s  

VR  從光達後方看之右 LOS 的 LOS 速率 (A.1)   m/s  

V r e f  校正中在 LOS 方向所使用之基準風速  m/s  

V x  縱向風速分量 (A.1)   m/s  

V y  橫向風速分量 (A.1)   m/s  

W  校正期間，基準儀器測得之垂直風速  m/s  

XO H  光達光學頭與轉子平面間之水平距離  m 

z  相對於基準平面之地形高度 (7 .5 .2 .2)   m 

zH  所欲之量測高度 (A.4)   m 

z m  光達取得量測值之高度 (A.4)   m 

α 風切指數  -  

β 包含 2 光束所在平面內之 2 光束間的夾角 (7 .2 .1 .2)   ()  

β m a x  
軌跡 /幾何形狀內任何 2 光束位置間之最大水平角度

(10.4.2)   
()  

γ  
附錄 B 中之示例特定，相對於水平面對稱之 2 光束間的

開口角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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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  說明  單位  

γV  附錄 B 中之示例特定， γ 在垂直平面上之投影  ()  

ΔDir i , N a c  

對風速區間 i 平均，機艙感測器的 2 風向量測間之角度

差   
()  

ΔV  LOS 速率與基準速率之差 (7 .6 .4 )   m/s  

ΔV h o r  量測高度變化導致之風速修正 (附錄 A) m/s  

δ 光達光軸與被校正之 LOS 間的角度 (7 .5 .4)   ()  

δ v  入流角所導致之 LOS 速率相對誤差 (7 .5 .5 )    

δ c a l  傾斜儀表校正所得之修正 (C.2)   ()  

δH  
2 .5D 處光達光學頭至輪轂高度方向與水平面間之垂直

角 (C.2)   
()  

δN a c  
WTG 正常運轉時與靜止時，機艙方位間傾斜角度的差

(C.2)   
()  

δ o p e  WTG 正常運轉時之機艙傾斜角度 (C.2)   ()  

δ S t a n d S t i l l  WTG 靜止時之機艙傾斜角度 (C.2)   ()  

δ t o t  光達光學頭預傾斜角  ()  

θ 光達校正期間，風向基準儀器測得之風向 (第 7 節 )  ()  

θ 0  方向 θ L O S 之近似值  ()  

θ 2 L O S  由 2-LOS WFR 演算法獲得之水平風向  ()  

θ i n d u c t i o n  

為考量鄰近風力機或其他障礙物之感應區內氣流畸變

對光達探測體積的影響，將風向扇形區域排除在量測範

圍之外  

()  

θ L O S  LOS 方向  ()  

θ p r o j  投影角度 (第 7 節 )   ()  

θ r  相對風向 (θ r  =  θ − θ L O S)   ()  

θw a k e  
為考量鄰近風力機或其他障礙物之尾流影響，將風向扇

形區域排除在量測範圍之外  
()  

ρ 滾轉角  ()  

σd e v  LOS 速率與基準風速間之差的標準差 (7 .6 .4 )   ()  

τ  傾斜角度  ()  

φ  光達校正期間，光達光束之仰角 (第 7 節 )  ()  

ψ  風速向量與水平面間之夾角 (入流角 )，參照 7.5  ()  

 

5.  概述  

5 .1  一般  

本標準適用於使用下列量測原理之機艙光達 (NML)：光達之基本量測量為視線

(LOS)速率。所需之量測量 (例：水平風速及風向 )係藉由對 LOS 速率多個量測與

定義視線方向及量測範圍之參數 (諸如光達傾斜角及滾轉角、每個 LOS 與光達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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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間之角度 )得出。  

用於推導所需量測量之演算法稱為風場重建 (WFR)。WFR 演算法之輸入稱為中間

值 (例：LOS 速率、光達傾斜角及滾轉角等 )，WFR 演算法之輸出稱為最終值 (例：

水平風速 )。  

5.2  量測方法概述  

總體方法包括特定量測活動 (SMC)之 2 個階段，即光達校正及量測活動執行。  

第 1 階段：校正及對環境變數之靈敏度  

第 7 節所述之校正方法遵循〝白盒校正 (whi te  box ca librat ion)〞方法，用以校正

並提供中間值之不確定度。校正提供特定於每個設備之校正因數及量測不確定度，

因此必須針對每個光達設備單獨執行。  

SMC 期間的環境條件與光達設備校正期間之環境條件不同。藉由分析每個中間值

之準確度對此等變化的靈敏度，以評鑑對量測不確定度之結果貢獻。此等靈敏度

假設為光達類型之特性，且適用於該類型之任何設備。此等靈敏度之處理於 8.2

中說明。  

在撰寫本標準時，未有足夠之 NML 經驗，能評鑑不同環境條件如何影響 WFR。

因此，在本標準目前版本中，採取務實之方法，在有證據證明特定類型之光達具

足夠量測準確度的前提下，將量測不確定度之此項指定為 0 值。此證據基礎之要

求於 8.3 說明。  

中間值之校正及靈敏度分析提供主要不確定度項，此等不確定度項必須傳遞至

SMC 最終值 (例：水平風速 )之不確定度中。  

在 SMC 開始前，應進行機艙光達設備之校正及機艙光達類型的靈敏度分析。  

應注意本標準所述之程序與 IEC 61400-12-1 :2017 中針對地面遙感測器所說明的

方法不同，後者僅說明最終值 (例：水平風速 )之校正及 /或查證。 IEC 61400-12-

1:2017 將評估因不同環境條件對風速量測準確度影響而導致之量測不確定度的

貢獻稱為〝分類〞，但本標準目前版本中未使用該用語，作為光達類型指定〝類

別〞。  

第 2 階段：執行特定量測活動 (SMC)  

SMC 實施使用案例之資料要求在相關標準中提供 (例：用於功率性能測試之 IEC 

61400-12-1 :2017)。使用 NML 執行典型量測活動遵循 4 個步驟：  

(a)  準備工作：包括場地評鑑、量測扇形區域及在機艙上安裝光達之準備工作。  

(b)  量測。  

(c)  完整之量測不確定度的評鑑。  

(d)  報告。  

5.3  本標準概述  

本標準各主要節次間並非相互依賴。因此，可僅參考主要節次之某些部分而非所

有節次，以使本標準適應特定之使用案例。然而，主要節次係依據可應用於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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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邏輯順序排列。  

第 6 節說明光達應符合之要求，以適用本標準所述之各種方法。  

第 7 節說明 NMLs 校正之程序及要求。  

第 8 節說明中間值對環境條件改變之靈敏度評鑑。其亦說明能支持環境對 WFR

之影響，對貢獻量測不確定度為 0 之假設的證據基礎要求。  

第 9 節說明中間值之不確定度 (依據第 7 節進行校正及依據第 8 節進行靈敏度分

析得出 )如何藉由 WFR 演算法傳遞至最終值 (例：水平風速及風向 )。附錄 A 提供

2-LOSs 光達之示例。  

第 10 節說明在 SMC 準備階段需考量之 NML 特定層面。  

第 11 節說明量測程序，包括過濾及資料庫之要求，及 SMC 期間監測量測所需之

感測器輸出及輔助系統要求。  

第 12 節規定針對 NML 之報告最低要求 (由使用案例提供報告之總體要求 )。  

6.  光達要求  

6 .1  功能要求  

為與本標準相容，機艙光達至少應符合下列功能要求：  

(a)  光達應至少報告下列內容之一：  

(1)  重建之水平風速、相對於光達光軸之風向及擾流強度的估算。  

(2)  可重建水平風速、風向及擾流強度估算之中間值。  

(b)  應提供支援校正程序之 LOS 速率。  

(c)  光達應配備一個或多個傾斜儀，以大於或等於水平風速重建率之取樣率，以

量測 WFR 演算法所需之角度。  

(d)  傾斜角及轉滾角 (及 WFR 所需之任何其他參數 )之量測值應在資料流中報告。 

(e)  光達應能量測轉子前方一個或多個已知距離 (範圍 )。量測距離應滿足使用案

例之要求 (例：符合 IEC 61400-12-1:2017 之功率性能量測，從轉子平面量測

之距離應為被測 WTG 轉子直徑的 2 倍至 4 倍 )。  

( f)  光達量測資料應具相對於已知基準之準確時間戳 (±2 s)。此時間基準可由

GPS 或主風力機之時間基準提供。  

(g)  應能在橫搖自由度將量測設備對準至 1標準不確定度以內。  

(h)  光達應報告資料品質管制代碼。  

( i )  上述參數應至少可作為 10 min 統計。  

6.2  文件要求  

6 .2 .1  技術文件  

為提供支援校正、不確定度靈敏度及光達操作所需之技術資訊，應記錄下列內

容：  

(a)  量測 LOS 速率之工具 (例：連續或脈衝同調都卜勒光達 )。  

(b)  光達探測長度 −Lp r o b e，定義參照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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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光束數量－光束數量由系統中可能光學路徑數量定義。光學路徑係由光從

光源至大氣所經過之一系列光學組件所定義。  

例：多光束裝置為將來自單一雷射光源之光束切換或分離至不同平行設計

路徑 (例：不同的望遠鏡 )之裝置。若裝置之光束來自單一雷射光源，且使用

移動稜鏡或反射鏡朝向各個方向，則該裝置視為單光束裝置。  

(d)  光達是否採用固定光束幾何形狀、固定掃掠樣態或可程式掃掠樣態運作。  

(e)  光束幾何形狀或掃掠樣態之說明，包括相關角度及角度許可差。  

( f)  內部坐標系統，包括正負號約定。  

(g)  掃掠速率，即完成整個掃掠樣態間之時間。  

(h)  對於掃掠光達，動態位置不確定度之估算 (參照 7.2.2)。  

( i )  儀器量測為單一範圍或多個範圍，若為多個範圍，不同範圍之時間順序 (例：

每 10  min 一個範圍，在 10  min 間隔內按順序切換範圍，或在 10  min 間隔

內的每次量測期間從多個範圍擷取資料 )。  

( j )  儀器區分不同範圍之方法 (例：對焦或範圍閘控 )。  

(k)  從實測 LOS 速率計算水平風速、相對風向及估算擾流強度之方法的一般說

明 (WFR 方法 )。  

( l )  擾流強度估算與擾流強度點量測 (例：藉由杯型風速計量測 )間之關係的資訊。 

(m)  在資料流或資料紀錄中，可用於重建水平風速及風向之擷取率。  

(n)  如何解讀品質管制代碼。  

(o)  儀器中所使用之傾斜儀技術說明及其量測原理 (例：其為加速度計或陀螺儀

感測器 )。此文件宜至少涵蓋量測範圍、解析度、準確度及取樣率。  

(p)  設備韌體之目前版本。  

(q)  已知之設備環境及操作限制清單 (例：傾斜度、溫度等 )。  

6.2.2  安裝及操作文件  

為支援光達在 WTG 上之安裝及操作，文件亦應說明：  

(a)  光達主要組件之尺度與重量及其安裝配置。  

(b)  光達之功率需求及消耗。  

(c)  將光達安裝至 WTG 機艙上之完整過程，包括可能需要對 WTG 進行永久性

修改之清單。  

(d)  用於將光達光軸與轉子軸投影至水平面上對準之系統及 /或過程。  

(e)  任何布纜要求之詳細資訊。  

( f)  資料連接之要求。  

(g)  時鐘同步之要求。  

(h)  其他資源或消耗品之需求，例：螢幕清洗液。  

( i )  任何確保眼睛安全之程序或證明無需進行此類程序之驗證。  

7.  機艙光達中間值之校正及不確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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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校正方法概述  

此方法需要校正光達 WFR 演算法之輸入。此過程分為 5 個步驟：前 3 個步驟涉

及光束位置量值 (光束軌跡、傾斜儀及量測範圍 )之校正，後 2 個步驟涉及校正 LOS

速率 V L O S 及評鑑其不確定度 uVLOS
。說明光束位置量值之校正程序，其特定於光達

技術及光達光束之特定幾何形狀 /軌跡。V L O S 不確定度之校正及評鑑更加通用，但

細節 (特別是光束位置之決定 )可能仍取決於光達技術之確切本質。  

光束位置之決定需準確地定位及偵測光達光束，此可藉由下列方式之一實現：  

•  使用具如紅外線靈敏卡或紅外線攝影機之可視化雷射光束。  

•  執行硬目標試驗 (hard target  test )。硬目標試驗包括使用反射面阻擋光束，然

後量測目標位置。當光束被阻擋時，光達測得之訊號位準遠高於光束未被阻

擋時的訊號位準。對於零差光達而言，由於無法偵測到 0 速率，因此移動目

標為必要。  

在 SMC開始之前，應對每個光達設備進行機艙光達之校正。校正有效期限長度及

該期限內容許之 SMC數量，應依據與使用案例相關之指引及製造商建議而決定。

例：更換任何影響量測之光學組件或韌體均需重新校正。  

7.2  光束軌跡 /幾何之查證  

7 .2 .1  靜態位置不確定度  

7 .2 .1 .1  方法  

定義光束幾何形狀 (對於固定光束幾何形狀光達 )或光束軌跡 (對於掃掠光達 )

之角度，應遵循下述各項進行量測：  

•  對於固定光束幾何形狀光達：各種 LOS 間之角度。  

•  對於固定樣態及可程式掃掠光達：特性化掃掠軌跡之角度值 (例：固定樣

態圓錐掃掠光達之錐角、可程式掃掠光達之方位角及仰角 )。  

應聲明實測角度之不確定度。試驗結果 (實測角度及其不確定度 )應與製造商

規格中聲明之值及許可差相符 [依據 6.2.1(d)提供的技術文件 ]。  

7.2.1 .2  示例  

圖 1給出 2光束 (固定光束幾何形狀 )機艙光達之光束幾何形狀查證示例。在此

情況下，光束幾何形狀的查證包括查證 2 LOS間之角度  (參照圖 1)。實測距離

L0、 L1及 L2(例：使用經緯儀 )，圖 1中 2光束間之角度 由下列公式得出：  

 

β= cos−1 (
L0

2
+L1

2
−L2

2

2L0L1
) (2)  

實測角度之不確定度來自 L0、 L1及 L2之量測不確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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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考：A點代表光束起點， L0及 L1是至偵測到光束位置B及 C之距離。  

 

圖 1 二光束間之開角 示例  

 

7.2.2  動態位置不確定度  

對於掃描光達，當其在光束移動時 (或快速移動然後停止 )進行量測，由於移動控

制系統無法提供確切位置，因此會出現額外位置不確定度。此種不確定度稱之

為動態位置不確定度。除開角靜態量測及此等量測不確定度外，亦應量化或提

供軌跡之動態位置不確定度。  

7.3  傾斜儀校正  

傾斜儀校正目的是建立光達傾斜儀器示之傾斜角 ( τ i n d i c a t e d )及滾轉角 (ρ i n d i c a t e d )與基

準量測值 (τ m e a s u r e d ,  ρ m e a s u r e d )間之關係。  

該程序包括：  

(a)  讀取傾斜儀器示位置值 τ i n d i c a t e d ,  ρ i n d i c a t e d。  

(b)  量測光束位置相對於光束原點之距離及高度差 (例：使用經緯儀 )。  

(c)  推導傾斜角 τ m e a s u r e d 及滾轉角 ρ m e a s u r e d，並將其與傾斜儀量測值進行比較。  

宜對至少 5 個不同 τ i n d i c a t e d 值及至少 5 個不同 ρ i n d i c a t e d 值之組合重複此程序。校正

範圍宜盡可能涵蓋 SMC 期間預期之傾斜角及滾轉角範圍。校正範圍應報告。  

應聲明實測傾斜角及轉滾角之不確定度。  

附錄 B 介紹以二光束光達為例之傾斜角及滾轉角現場量測的建議方法。  

7.4  量測範圍之查證  

應使用下列方法之一查證量測範圍：  

•  從已知位置之目標，目視觀察不同範圍之反向散射程度。  

•  對 LOS 速率校正資料進行統計分析：光達配置至圍繞基準儀器所在位置之數

C 

L2  

L1  

L0  

B 

A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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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距離範圍。分析基準風速及於不同範圍 LOS 速率量測間之相關性。預期在

最接近基準儀器之範圍相關性最高。  

•  焦點校正方法 (用於具固定或可變焦距之零差光達 )，例：藉由量測光束直徑作

為沿 LOS 距離之函數，或當光達焦點調整時，量測固定校正範圍內移動目標

散射之光達回波訊號的強度。  

建議查證範圍接近 LOS 速率校正中所使用之量測範圍 (有關校正範圍的建議參照

7.5.4)。  

應查證每一光束進行之量測範圍，並報告不確定度。  

7.5  LOS 速率校正  

7 .5 .1  方法概述  

此校正目的是建立光達沿一 LOS 內量測之風速 V L O S 與從可追溯校正之基準儀

器沿 LOS 量測基準速率 V r e f 間之關係。對於連續波 (CW)光達，基準速率為在焦

點處所量測之風速。對於脈衝光達，基準速率為在探測長度中心處所量測之風

速。  

為此目的，光達依據 7.5.2 所述之要求安裝於試驗場，並依 7.5 .3 進行設置，且

光達量測範圍之組態依據 7.5.4 說明。LOS 速率校正程序於 7.5.5 至 7 .5 .7 說明。  

V r e f 為風速度在 LOS 上之投影，且其最一般之形式表示為  

 

V r e f  =  V h o r⸱cosφ⸱cos (θ − θ l o s)  + W·sinφ  (3)  

式中，  V h o r  ：水平風速，由風速基準儀器量測  

 φ ：光達光束自水平面之仰角 (參照圖 4)  

 θ  ：風向，由風向基準儀器量測  

 θ l o s  ： LOS 方向  

 W ：垂直風速，由基準儀器量測  

由於在平坦地形中，風速度之垂直分量通常遠小於水平分量 (W  << V h o r)，仰角

及入流角亦較小 (例：在 −2及 +2之間 )，因此垂直分量貢獻之影響可忽略不計，

故公式 (3)可寫為：  

 

V r e f  =  V h o r⸱cosφ⸱cosθ r  (4)  

式中 θ r  =  θ  –  θ l o s 為相對於 LOS 之風向，即風向與 LOS 間之差值。公式 (4)中 V r e f

為下列各節次所使用之基準風速。  

備考：公式 (4)中之 V r e f 定義要求對 V h o r 及 θ 的量測值進行向量平均。  

應對每一光束進行 LOS 速率校正。  

7.5.2  校正場要求  

7 .5 .2 .1  定義  

光達設置至緊鄰安裝於氣象桿上之基準感測器範圍內 (參照 7.5.3)以進行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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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達及基準點間之水平距離為 L r e f。基準感測器距地形之高度為 H r e f。光達探

測長度為 Lp r o b e，該長度之中央位置鄰近量測感測器 (注意光達亦感應探測長度

之前及之後的風，參照 3.19)。基準平面為通過基準氣象桿底座之水平面。地

形高度 z (r)從此基準平面量測 (式中 r為沿光束方向與氣象桿間之水平距離 )。

圖 2提供此校正設置之示意圖。  

2個特定區域具下述給出之特殊要求，參照圖 3。感測區域為 1個與基準平面平

行之圓盤，以基準感測器為中心，直徑為 2L p r o b e。入流區域係由校正中所使用

之風向扇形區域定義的扇形區域，其半徑為 L r e f  +15L p r o b e，頂點位於機艙光達

處。  

 

 

 

圖 2 校正設定之側向高度簡圖  

 

L r e f  

Lp r o b e /2  Lp r o b e /2  "感測區域 "  

H r e f  

z(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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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感測區域及入流區域之平面視圖簡圖  

 

7 .5 .2 .2  地形要求  

校正場地應平整，並符合下述要求：  

•  地形坡度：在以探測長度中點為中心，半徑為 1 km 或 20 Lp r o b e  (二者取其

大者 )之圓內，將 1 個平面擬合至解析度為 30 m 或更精細之數位地形模型

中。平面坡度不應超過 1 %。  

•  平均地形坡度：對於在入流區域內，但在感測區域外之每個點，坡度 s 之

計算公式為： s  =  z  /  d，式中 z 為相對於參考平面之地形高度， d 為地形點

與校正氣象桿間之水平距離。建議使用解析度為 30  m 或更精細之數位地

形模型。地形坡度 s 之平均值的絕對值不應超過 1 %。  

•  高度變化：  

－  在感測區域內，地形高度 z 之 變 化 不 應超 過±H r e f /20， 即 |max z −

min z| ≤ Href / 20。  

感測 

區域 

2Lp r o b e  

L r e f  

入流區域 

地形坡度

評鑑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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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入流區域內但在感測區域外，高度變化不應超過以下限值：  

|max z| ≤ Href / 10 

|min z| ≤ Href / 10 

式中校正氣象桿位置處之地形高度 z  =  0。  

7.5.2 .3  粗糙度變化  

入流區域內不宜有重大粗糙度變化 (土地利用或土地類型變化 )。  

7.5.2 .4  障礙物  

不容許有任何可能導致感測區域內出現明顯尾流或部分尾流之障礙物 (包括

樹木及灌木叢 )。障礙物之顯著性由其高度決定，如下述：  

•  在感測區域內，若障礙物高度大於 H r e f  /  10，則該障礙物視為顯著。  

•  在入流區域內且在感測區域外，若障礙物高度大於 h，則該障礙物視為顯

著， h (r)為至校正氣象桿距離 r 之線性函數，定義為  

 

h(r)=
Href

10
[(r − Lprobe)

1

6Lprobe
+1] (5)  

以使：  

h (r  =  L p r o b e )  = H r e f  /10。  

h (r  =  15 L p r o b e)  = H r e f  /3。  

若至任何量測點 (基準感測器或光達探測體積之一部分 )之距離大於 20個轉子

等效直徑D e，則容許存在顯著障礙物。  

 

De=2×
lh×lw

lh+lw
 (6)  

式中 lh及 l w分別為障礙物之高度及寬度。  

例：第 2根氣象桿之邊長為 0.2 m，高度為 30 m，等效直徑為 0.4 m，因此必須

與另一根氣象桿保持至少 8 m之距離。  

7.5.3  設定要求  

光達應安裝在地面或堅固之高架平台上。支架及平台之設計應能防止光達偏斜

超過±0.1，或 LOS 與基準儀器間之最大高度變化在基準高度之±1 %內 (二者

取其小者 )。  

待校正光束應準確地指向安裝在氣象桿上之基準儀器。用於量測 V h o r 及 θ 之基

準儀器應經過校正，並符合 IEC 61400-12-1 :2017 (第 7 節 )中關於校正、安裝及

操作特性之要求。基準儀器應包括：  

•  用於量測 V h o r 之 1 個杯型或 3D 音波風速計。  

•  用於量測 θ (用於決定相對風向 θ r)之 1 個 3D 音波或風向標。  

•  用於對主儀器進行品質管制之第二風速及風向量測儀器。  

•  入流角或垂直風速 (用於過濾 )之量測儀器。  

可選擇地，基準儀器亦宜包括 (建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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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於風切量測 (與主 V h o r 感測器相同類型 )，在不同高度量測水平風速之儀

器。  

•  用於濾除低於給定溫度閾值資料之溫度感測器，以剔除受基準感測器上之

積冰或軸承摩擦漂移影響之資料。不排除使用替代感測器或方法，以偵測因

結冰而導致之基準儀器失效或性能劣化，但應於光達校正報告中說明。  

•  可能需要壓力及濕度感測器，以決定校正對環境變數之靈敏度及 /或檢查

V h o r 感測器是否在等級限值內。  

感應器應依下列方式之一安裝：  

•  在同一氣象桿上，可為下述之一：  

－  單一頂部安裝配置 ( IEC 61400-12-1 :2017 之 G.2)。  

－  並排頂部安裝配置 ( IEC 61400-12-1 :2017 之 G.3)。或  

－  側面安裝配置遵循 IEC 61400-12-1 :2017 之 G.4 及下述更嚴格要求：  

(a)  由於風速計會受到氣象桿、安裝懸臂及可能拉索之影響，因此應依據

IEC 61400 -12-1 :2017 附錄 S，使用同一高度之第 2 個風速計以推導

氣象桿阻塞修正。  

(b)  風速計至氣象桿中心之最小距離，應確保氣象桿對風速計風速讀數影

響，在整個量測扇形區域內保持小於 1 %。  

(c)  風向及風速感測器間之高度差不應大於 2 m。  

•  在 2 個獨立氣象桿上，每個氣象桿均應採用單獨之頂部安裝配置 ( IEC 61400-

12-1 :2017 之 G.2)，其中基準風速及風向感測器位於同一高度。 2 個氣象桿

間之水平距離不應大於 10 m。  

最後，對校正活動期間所使用之量測扇形區域內的風向範圍，校正布局應確保

氣象桿之存在，不會顯著影響待校正光達探測體積之氣流 (例：杯型風速計、氣

象桿或懸臂之尾流不宜影響探測體積內的風況 )。  

光束與水平面之仰角 φ 宜盡可能地小，且不應大於 10。  

光束宜位於靠近基準速率風速計之位置。光束高度應於基準風速計高度之 1 %

範圍內，並與基準速率風速計之水平距離在 2  m 至 5  m 範圍內。應報告光束位

置及其不確定度。  

7.5.4  校正範圍  

光達校正之量測設置宜盡可能地接近其後續應用中之量測設置。  

量測範圍 R c o n f 定義為光達與光軸 (例：光達軌跡之對稱軸，若存在 )正交平面間

之距離，使得  

 

R c o n f  = R·cosδ  (7)  

式中，R：沿著 LOS 方向，從雷射光束起點至基準儀器之距離 (非水平距離 )。L r e f  

=  Rcosφ，式中 L r e f 為雷射光束原點與基準儀器間之水平距離。 φ 為雷射光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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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角 (對於校正之 LOS)  

δ：光軸及待校正 LOS 間之角度  

 

 

 

圖 4 校正設置之簡圖  

 

7 .5 .5  校正資料之要求及過濾  

V r e f 之定義 [公式 (4)]係基於 V h o r、θ 及 φV h o r sinθV h o r cosθ 之 10 min 向量平均量測。

用於分析之資料組應依據下列準則進行過濾：  

•  V h o r 應於風速計校正範圍內 (通常在 4 m/s 至 16 m/s 之間 )。  

•  θ 應位於 LOS 周圍之連續扇形區域內 (建議 θ L O S±40或更小 )。扇形區域限

界應依據場地特性 (參照 7.5.2)、風向感測器之幾何形狀及場地內不受障礙

物干擾之氣流方向決定。狹窄之扇形區域與 NMLs 之正常運轉條件非常吻

合，因為相對於風力機橫搖位置之風向通常很小。然而，狹窄之扇形區域通

常會增加執行校正所需之時間。  

•  平均期間內之資料應具足夠的品質及數量。宜應用基於例如 V L O S 可用性及

/或高於閾值之 CNR 的過濾器。特定度量指標及閾值取決於光達之類型及場

地之氣溶膠分布。  

L r e f  

H r e f  

φ  

R  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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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掃掠光達之 LOS選擇，光達 LOS應在給定之方位角及 /或仰角扇形區域

內。  

•  量測設備發生失效或性能劣化 (例：由於結冰 )期間之時段的資料應予以剔除。 

•  入流角 ϵ v所造成之 LOS速率相對誤差為  

 

ϵ v  = tanψ tanφ  (8)  

式中  

ψ：風入流角  

φ：光束仰角  

應對入流角進行過濾，以使 ϵ v 之量值不超過 0 .002。若水平風速量測 (V h o r )之準

確度隨入流角增加而降低，則建議不管光達光束仰角如何，依據入流角進行過

濾。  

光達量測及基準儀器應同步。依據 IEC 61400-12-1 :2017，同步許可差為±1 %，

即可以接受 10 min 平均間隔為±6 s。  

應收集資料直到滿足 7.5.7定義之要求為止。  

7.5.6  LOS 之決定  

7 .5 .6 .1  一般  

LOS應予以評估，此可分 2個步驟完成。首先，將光達對風向之響應擬合為一

個函數，以擷取近似之 LOS。接下來，應用基於殘差平方和 (RSS)之過程，得

出 LOS最終值。此方法的優點在於，θ L O S值係在基準風向感測器之基準框架中

獲得。  

7.5.6 .2  擬合光達對風向之響應  

擬合正規化光達 LOS速率 (V L O S , n o r m)為風向 (θ)函數，以評估 LOS之第 1近似值。

在本分析中，除場地相關規格 (例：塔架陰影、障礙物、鄰近風力機尾流等 )外，

所有風向扇形區域均有效。正規化 LOS速率為：  

 

VLOS,norm=
VLOS

Vhor cos φ
 (9)  

擬合函數 f f i t為：  

•  外差光達之餘弦： f f i t , 1  =  A 1·cos  (θ−θ 0)+B 1。  

•  零差光達之整流餘弦： f f i t , 2  =  A 2·|cos  (θ−θ 0) |+  B 2。  

擬合過程得出 A 1 , 2、 B 1 , 2及 θ 0之最佳估算。理想情況下， A 1 , 2  = 1且 B 1 , 2  = 0， θ 0

為 θ L O S之估算。圖 5顯示正規化風速對風向之示例及餘弦擬合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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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光達對風向之響應及擬合餘弦示例  

 

7.5.6 .3  使用殘差細化估算之 LOS 

使用統計過程細化 θ L O S之估算：  

(a)  對於以 θ 0 為中心，以 0 .1為增量之 20 個 θ p r o j 值 (θ p r o j , i  ; i  = 1 , . . . ,20 )：  

(1)  評估所有 10 min 資料之 V r e f , i，如下式：  

 

V r e f , i  =  V h o r⸱cosφ⸱cos(θ−θ p r o j , i )  (10)  

(2)  在 V L O S 與 V r e f , i 之間進行線性迴歸  

 

VL O S _ f i t , i  = aV r e f , i  + b  (11)  

(3)  評估 RSSi= ∑ (VLOS − VLOS_fit,i)
2N

k  

(b)  繪製 RSS i 對 θ p r o j , i ( i  = 1 , . . . ,20)之關係圖。  

(c)  擬合二次多項式 (參照圖 6 中之示例 )。  

(d)  θ L O S 為提供最小 RSS 之投射角。此為第 7 節其餘部分所述程序中要使用

之值，特別是依據公式 (4)評估 V r e f  =  V h o r·cosφ·cos(θ−θ L O S)。  

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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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使用 RSS 過程進行 LOS 評估之示例： RSS 對 θ p r o j  

 

7 .5 .7  資料分區及資料庫要求  

建議首先對整個過濾後之 10 min 資料組製作 V L O S 對 V r e f 之散布圖，以便直觀地

識別異常值，並依需要對其進行調查。然後基於 V r e f 對有效資料進行分區，區

間寬度為 0.5 m/s，區間中心為 0.5 m/s 之倍數。  

若一個區間至少包含 5 個資料點，則視為是完整的。當出現下列情況時，資料

庫即視為完整：  

•  從每一光束校正中獲得 300 個有效資料點。  

•  從 4 m/s 到 12 m/s 之所有區間均已完成。注意風洞校正之通常風速範圍為

4 m/s 至 16 m/s。然而，在機艙光達校正中，在特定 LOS 中取得大於 12 m/s

之風速可能非常耗時，有時甚至要達到 12 m/s 速率也可能很困難 (例：風力

較小之季節 )。在此情況下，校正範圍可能必須縮小為 4 m/s 至 10 m/s。必

須將此視為偏離此程序而進行報告。此外，亦需對重建之風速加上一個額外

不確定度。  

7.6  LOS 速率量測之不確定度  

7 .6 .1  一般  

由於 LOS 速率係對 V r e f 校正，因此 V L O S 之不確定度係來自 V r e f 的不確定度、

V L O S 與 V r e f 間之偏差的統計不確定度、由於在公式 (4)中忽略風之垂直分量而產

生的不確定度的組合。  

7.6.2  V r e f 之不確定度  

284  

y  = 1 .025x 2  –  593.266x  + 85,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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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 .1  一般  

如公式 (12)所示，基準風速是 V h o r、 φ、 θ及 θ L O S之函數 (式中 θ r  =  θ−θ L O S是相對

於 LOS之風向 )。在最一般情況下，可合理地假設此等量之不確定度是不相關

的，且 V r e f之組合不確定度可表示為：  

 

uVref
=√(

∂Vref

∂Vhor
)
2

uVhor

2 +(
∂Vref

∂φ
)
2

uφ
2+(

∂Vref

∂θr
)
2

uθr

2  (12)  

靈敏度係數為：  

 

∂Vref

∂Vhor
= cos φ cos θr (13)  

 

∂Vref

∂φ
= − Vhor sin φ cos θr (14)  

 

∂Vref

∂θr
= − Vhor sin θr cos φ (15)  

可透過區間平均值計算不確定度及靈敏度係數 ( 1 )。對於角度值，建議對角度

值取平均值，例： cos[avg(θ r) ]。  

註 ( 1 )  理論上，計算所有 10 min值之不確定度及靈敏度係數，然後取平均更為

準確。上述建議用於實際目的，以便無需資料庫即可重現不確定度校正

結果。  

所有不確定度均表示為具一單位涵蓋因數 (k=1)之標準不確定度。若應用需要

擴充不確定度，則參照 IEC 61400-12-1:2017之 E.2.2。  

7.6.2 .2  水平風速之不確定度  

V h o r之不確定度為基準風速感測器不確定度，及由於基準感測器的量測體積與

校正之 LOS體積不完全相同而導致的不確定度之組合：  

 

uVhor
=√usens

2 +upos
2  (16)  

用於量測水平風速之基準感測器不確定度應依據 IEC 61400-12-1:2017計算：  

 

usens=√ucal
2 +uope

2 +umast
2 +ulgt

2 +udaq
2  (17)  

式中與基準風速感測器相關之不確定度來源如下：  

 u c a l  ：用於量測 V h o r， u c a l 之基準感測器的校正不確定度為通用的，不

僅包括前校正之不確定度，亦包括與感測器現場監測及 /或後校

正相關之不確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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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o p e  ：用於量測 V h o r (亦稱為分類 )之基準感測器的操作不確定度  

 um a s t  ：用於量測 V h o r 之基準感測器因安裝而導致的不確定度  

 u l g t  ：與避雷針安裝相關之不確定度 (若有 )  

 u d a q  ：用於量測 V h o r 之基準感測器的資料擷取不確定度  

與校正之 LOS探測體積相比，由於基準感測器之相對位置及不同量測體積引

起之不確定度表示為：  

 

upos=√uprobe
2 +uinc

2 +uvert_pos
2  (18)  

式中，  

u p r o b e：由於光達探測體積內風速變化所引起之不確定度，係由沿著探測體積

之風速水平變化引起的，此主要係由地形效應所造成。此外，在傾斜

LOS情況下，由探測長度涵蓋高度範圍內之非線性風切所引起。建議

依據校正高度及探測長度估算此不確定度。此不確定度通常隨著校正

高度降低及探測長度增加而增加。對於傾斜 LOS情況，此不確定度之

估算亦宜取決於基準氣象桿上測得之風切。此不確定度通常會隨著

LOS仰角增加而增加。另外，亦可藉由圍繞與基準氣象桿匹配範圍之

不同量測範圍內進行的校正來估算 u p r o b e。水平 LOS之典型 u p r o b e值為 0.1 

%，傾斜 LOS之典型 u p r o b e值為 0.2 %  

u i n c：由於傾斜之 LOS及量測範圍所造成之不確定度  

與 LOS傾斜度相關之最顯著誤差 (除 u v e r t _ p o s中考量之對準誤差外 )為量測

範圍誤差所造成的。即使 LOS準確通過基準感測器，若存在範圍誤差，

則量測之高度亦會錯誤。因此，對於傾斜之 LOS，範圍誤差會導致高度

誤差。使用簡單之冪次律模型，傾斜造成之不確定度為  

 

uinc=α
sin φurange

Href
Vhor (19)  

式中，  α ：風切指數  

 φ ：傾斜角  

 u r a n g e  ：範圍不確定度  

 H r e f  ：量測基準高度  

u r a n g e可藉由量測範圍查證來估算 (參照 7.4)。  

與範圍不確定度相關之另一個不確定度，係與探測體積中心相對於基準

量測位置之水平位移有關。地形效應可能導致 2個位置之風速不同，並

可能導致基準量測之不確定度。與校正高度相比，在範圍不確定度較大

之情況下，此不確定度可能很大，宜以與探測長度 (u p r o b e)不確定度類似

之方式進行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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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v e r t _ p o s：由於基準感測器及 LOS間之高度差異所導致的不確定度 (對準誤差 

注意此不確定度對於水平光束亦有效 )。  

例：使用冪次律及風切指數 α建模垂直風切剖面，基準儀器高度為

H r e f，光束位置之不確定度 u H將對應於風速不確定度：  

 

uvert_pos=α
uH

Href
Vhor (20)  

α可為校正期間量測之平均風切 (若有風切量測可用 )或場地之典型

值  

垂直定位之不確定度來源有三：  

•安裝期間光達之方位不理想導致高度誤差。此不確定度非常顯著，

尤其是在校正高度 H r e f 較小之情況下。  

•  光達傾斜角可能出現系統性漂移，例：由於系統性風負載或系統

性時間漂移。此不確定度應依據光達之傾斜儀量測隨風速及時間

之變化來評估。此不確定度很容易佔主導地位，尤其是對於安裝

在平台上或校正高度較低之光達。  

•  光達之振動。此不確定度通常並不顯著，可忽略之。  

前二個來源產生之子項應分別進行評估，並應在假設其彼此獨立之

情況下進行組合。  

7.6.2 .3  相對風向不確定度  

相對風向之不確定度為  

 

uθr
=√uθ

2+uθlos

2  (21)  

式中，  

u θ：量測扇形區域內風向感測器之不確定度。此不確定度是依據 IEC 61400-12-

1:2017之 E.12計算，不包括北標、懸臂方位及磁偏角之不確定度，因為 LOS

是在感測器之基準框架中計算。因此，此通常僅為由風向感測器校正殘差

所引起之不確定度。  

第二個不確定度來源是校正期間光達傾斜角可能出現之系統性漂移，例：

由於系統性風負載或系統性時間漂移。此不確定度應藉由監測校正期間光

達之傾斜角來評估。其應視為與光達安裝導致之傾斜角不確定度無關，即

2個不確定度應以和方根之方式處理。  

uθLOS
：決定 LOS之不確定度，與 θ L O S統計評估有關。對於 7 .5.6所述之方法，此

不確定度估算為 0.1  

7.6.2 .4  光束仰角不確定度  

uφ特性化水平風速垂直投影至 LOS時所使用角度之不確定度。其值可藉由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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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式取得：  

•  傾斜儀之校正－用於試驗設置，當光達安裝在平台上，藉由傾斜儀之讀值

結合光達高度，以獲得用於投射之光束仰角值。  

•  φ直接量測之不確定度－對光達安裝在地面或非常穩定之平台上的試驗設

置， φ係藉由直接量測 (例：經緯儀 )獲得。  

7.6.3  氣流傾斜不確定度  

在依據公式 (4)評估 V r e f時，忽略風向量之垂直分量。忽略項可以氣流傾斜造成

之 V r e f不確定度處理。  

 

uψi
=W sin φ

i
∙=Vhor tan ψ

i
sin φ

i
 (22)  

式中，  uψi
 ：由於氣流傾斜導致之 V L O S不確定度  

 W ：垂直風速  

 φ ：光束仰角  

 V h o r  ：水平風速  

ψ
i
：內流角，估算為 tan - 1  (W/V h o r)。為估算 uψi

，可使用內流角 ψ
i
之區  

   間平均  

7.6.4  LOS 速率量測之不確定度  

對於每個風速區間， V L O S 量測之不確定度表示為：  

 

uVLOS
=√uVref

2 +(Vhor sin φ cos θr )
2
uψi

2+
σdev

2

N
 (23)  

式中，  uVref
 ：公式 (12)中校正所採用之基準風速之不確定度  

 σd e v  ：  區間差值 ΔV  =(V L O S  −  V r e f)之標準差 [應計算每 10 min間隔之 ΔV，

然後計算其標準差 (在 LOS速率區間內 ) ]  

 N ：區間中之資料數量  

 uψi
 ：氣流角不確定度 (參照 7.6.3)  

表 1 匯總所有 LOS 校正不確定度項，包括其不確定度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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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校正不確定度項之匯總  

No.  項  類型  說明  

基準風速計   

1  校正不確定度 u c a l  B 
基準風速計感測器之校正不確定度依

據 IEC 61400-12-1:2017  

2 操作特性 u o p e  B 
風 速 計 之 分 類 依 據 IEC 61400 -12-

1:2017  

3 安裝 u m a s t   B 風速計之安裝不確定度  

4  避雷針 u l g h   B 
由於避雷針導致之基準風速計的不確

定度  

5  資料擷取 u d a q  B 資料擷取系統不確定度  

光達探測長度   

6  場地效應 u p r o b e   B 在光達探測體積內之水平氣流變化  

高度誤差  由於風切導致之量測誤差  

7 安裝 u v e r t _ p o s   B 
由於光學頭安裝導致基準風速計與

LOS 間之高度差  

8  量測範圍 u i n c   B 
由於量測範圍誤差導致基準風速計與

LOS 間之高度差  

風向相關 uθr
   

9  基準風向感測器 u θ  B 線性偏差及其他儀器之不確定度  

10 視線之決定 uθlos
 B 7.5 .6 程序中之不確定度  

投射誤差  投射所使用角度之誤差  

11 安裝 uφ  B 
傾斜儀校正不確定度或 φ 直接量測之

不確定度 (例：經緯儀 )  

12 氣流傾斜 uψ  B 
由於忽略 Ws inφ 貢獻而產生之不確定

度  

校正量測   

13 統計不確定度  A σd e v /√N 

 

7 .7  校正結果  

應對每一區間計算區間中 V L O S 及 V r e f 差 (ΔV  =V L O S  −  V r e f)之平均。校正結果應依

表 2 之格式報告。  

可基於校正結果修正機艙光達 LOS 速率。若區間平均偏差 (ΔV)大於任何風速區間

之不確定度 uVLOS
，則須強制修正。修正應基於區間平均基準速率與區間平均光達

LOS 速率間之線性回歸，若 |∆V| < uVLOS
，則 LOS 速率之修正為可選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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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校正表之示例  

i，區

間編號  

V r e f  V L O S  N ΔV σΔ V  uVref  uVLOS
 

m/s  m/s   m/s  m/s  m/s  m/s  

7  4 .04 4 .13  13 0 .10 . . .  0 .05 . . .  

8  4 .51 4 .57  20 0 .06 . . .  0 .06 . . .  

9  4 .98 5 .05  31 0 .07 . . .  0 .06 . . .  

10 5 .45 5 .51  12 0 .06 . . .  0 .07 . . .  

11 5 .98 6 .08  22 0 .10 . . .  0 .0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 12.01  12.05  30 0 .04 . . .  0 .12 . . .  

24 12.47 12.58  6  0 .11 . . .  0 .12 . . .  

25 12.95 13.01  14 0 .06 . . .  0 .12 . . .  

26 13.53 13.63  20 0 .11 . . .  0 .13 . . .  

27 13.95 14.01  12 0 .05 . . .  0 .13 . . .  

28 14.49 14.56  7  0 .08 . . .  0 .13 . . .  

29 15.01 15.05  5  0 .04 . . .  0 .14 . . .  

 

當幾個 LOS 速率已經校正時，包含所有校正 LOS 不確定度之表格應作為結果的

一部分。該表應在不同欄位分別報告不同 LOS 間之相關及不相關的不確定度。表

3 給出 N 條 LOS 校正之強制性內容示例。附錄 A 呈現 2 LOS 之詳細示例。  

 

表 3 校正表之示例  

(n=1…N，N為已校正 LOS之總數 )  

i，區

間編號  
u c o r r , 1  u u n c o r r , 1  … u c o r r , n  u u n c o r r , n  … u c o r r , N  u u n c o r r , N  

         

 

ucorr,n
2 為第 n 條 LOS 光束間之相關不確定度項的平方和。  

uuncorr,n
2 是第 n 條 LOS 光束間之不相關不確定度項的平方和。  

7.8  校正報告要求  

7 .8 .1  報告內容  

校正報告應提供 7.8.2 至 7.8.6 所列之資訊。  

7.8.2  一般光達資訊  

•  光達設備：型號、製造年份、序號、韌體識別、光束組態、掃描幾何。  

•  範圍閘門。  

7.8.3  光束幾何 /軌跡之查證 (依據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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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度之定義，例：錐角、 2 條共面 LOS 間之半開角 /全開角等。  

•  量測設定之說明。  

•  量測角度之方法說明。  

•   量測設備之說明。  

•  結果表：實測角度、報告之不確定度及與製造商規格的相容性。  

7.8.4  傾斜儀校正 (依據 7.3)   

•  量測設定之說明。  

•  方法之說明。  

•  量測設備之說明。  

•  結果 表 ： 傾斜 角 (τ i n d i c a t e d )及滾 轉 角 (ρ i n d i c a t e d )之指 示 、 實測 角 度 (τ m e a s u r e d ,  

ρ m e a s u r e d )及報告之不確定度。  

•  指示的傾斜角及滾轉角對實測傾斜角及滾轉角之繪圖。  

7.8.5  感測範圍之查證 (依據 7 .4)   

•  量測設定之說明。  

•  方法之說明。  

•  量測設備之說明。  

•  範圍查證之結果。  

7.8.6  LOS 速率校正 (針對每一個 LOS)  

•  場地說明 (7 .5 .2 )，包括場地全景照片。  

•  量測設定之說明 (7 .5 .3 )。  

•  基準設備之說明，包括：感測器類型及序號、校正、氣象桿配置簡圖。  

•  相對於基準設備之光達與光達探測體積位置。  

•  LOS 對準方法。  

•  光達設定之說明，包括量測範圍 (7 .5 .4 )、相對於 UTC 之時間基準及與基準

儀器同步之方法。  

•  實測光束位置及不確定度。  

•  資料收集開始及結束時間。  

•  應用於量測資料庫之過濾器說明 (7 .5 .5 )。  

•  決定 LOS 之方法說明及所得到之 LOS(7.5.6)。  

•  針對每一個 LOS 速率之校正函數，以 V r e f 為因變數 (y )， V L O S 為自變數 (x )。

校正函數以一般最小平方法擬合。亦應報告 R 2。  

•  V L O S 對 V r e f 之散布圖及區間圖，及 (V L O S 對 V r e f)與相關變數 (例： V r e f 或 TI)

之關係圖。  

•  一張圖，圖中包括 ΔV 與 V r e f 之關係圖及 ± u
V

r e f

與 V r e f 之關係圖。  

•  每一個 LOS 校正之光達傾斜角及滾轉角的時序圖。  

•  校正結果及不確定度之表格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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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所有校正 LOS 之不確定度的表格，在不同欄位中分別報告不同 LOS 間

之相關及不相關的不確定度。  

8.  環境條件變化所導致之不確定度  

8 .1  一般  

在 1 組特定環境條件下，光達之校正 (如第 7 節所述 )建立裝置進行之風速量測的

量測不確定度。SMC 期間之環境條件與校正期間遇到的環境條件不同，從而引入

進一步之量測不確定度。  

藉由分析環境變數 (EVs)對量測準確度之影響，以評鑑此額外之量測不確定度。過

程包括 2 個階段：  

(a)  評鑑由 EVs 變化對中間值量測不確定度之貢獻 (參照 8.2)。  

(b)  建立 EVs 對 WFR 模型無影響之操作條件範圍 (參照 8.3)。  

在定義之操作條件下，EVs對量測準確度之影響，預期為特定型號之光達 (硬體及

軟體 )及其組態的特性。上述二步驟過程應應用於每個光達型號。  

8.2  環境條件變化所導致之中間值不確定度  

8 .2 .1  文件  

應針對每個顯著之 EV，評鑑因環境條件變化對每個中間值量測不確定度之貢

獻。光達製造商應以易於接受之獨立審查方式，提供此評鑑之詳細資訊。  

8.2.2  方法  

8 .2 .2 .1  一般  

評鑑每一此種不確定度貢獻之方法，將取決於 EV及中間值。評鑑可藉由實驗

(經由實驗室測試 )、模擬或理論分析進行。  

每個 EV之評鑑範圍至少應涵蓋試驗期間預期或實測的值，形成支持WFR模型

充分性之證據基礎 (參照 8.3)。在藉由實驗評鑑因 EV變化而產生之不確定度的

情況下，此評鑑可能需要多次試驗以涵蓋所需之數值範圍。  

8.2.2 .2  經由靈敏度分析進行不確定度評鑑  

可經由靈敏度分析評鑑環境條件變化對中間值量測不確定度之貢獻。中間值

準確度對 EV的靈敏度之定義，為中間值誤差對此 EV變化的變化率。  

藉由將靈敏度乘以適當範圍以估算中間值不確定度之相關貢獻。若在校正及

SMC期間均量測 EV，則可將 EV平均值間之絕對差作為該範圍。若未量測 EV，

則所使用的範圍宜為最大範圍之估算值 (諸如 IEC 61400-12-1 :2017表 L.3中給

出之範圍 )除以 √6(即 IEC 61400-12-1 :2017之 L.2.7及 L.4 .4中的除數之乘積 )。  

8.2.2 .3  LOS 速率靈敏度試驗  

可藉由類似於 IEC 61400-12-1 :2017之 L.2中所述的靈敏度試驗 (儘管該標準之

靈敏度定義與上述略有不同 )，評估 LOS速率對 EV變化之靈敏度。在此試驗中，

對每個 EV值之範圍，將 LOS速率與基準風速量測值進行比較。此類試驗需符

合下列實驗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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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地及設置應符合 7 .5.2 及 7.5.3 之要求。每個區間 (0 .5  m/s 寬度 )至少有

5 個資料點，需要最少涵蓋 4 m/s 至 12 m/s 之 LOS 速率範圍的 1 ,080 個資

料點。  

•   在可能情況下，應使用基準感測器 (而非待測光達 )量測基準參數。若光達

報告後向散射強度之量測結果，則其可用來評鑑氣溶膠密度。  

8.2.3  需要考量之環境變數清單  

需要考量 EVs 之最少清單如下：  

•  空氣溫度、壓力、相對濕度及密度。  

•  雲底高度。  

•  氣溶膠密度 (例：藉由後向散射強度測得 )。  

•  擾流強度。  

•  光達探測體積內之線性風速變化。  

•  光達探測體積內之風速非線性 (例：冪次律 )變化。  

•  10 min 時段之資料可用性。  

注意並非所有此等 EV 均會影響每個中間值 (例：傾斜感測器之校正準確度預期

對氣溶膠密度不敏感 )。 EV 清單並不詳盡，可依據適當之技術原理進行擴充。  

8.2.4  不確定度貢獻之顯著性  

若因 EV 導致對中間值量測不確定度之貢獻，小於第 7 節規定之校正不確定度

的 1/2  (k=1)，則可考慮忽略該貢獻。  

8.3  支持 WFR 充分性之證據基礎  

與中間值之靈敏度無關，WFR 模型可能對某些 EV 靈敏。由於沒有簡單或已建立

之方式評估此等靈敏度，本標準提供 WFR 模型對 EVs 之非靈敏度準則，此準則

基於證據基礎，包括機艙光達量測之風速值 (最終值，非中間值 )與可接受之已校

正基準儀器量測之風速值間進行比較。  

證據基礎應包括至少 5 次試驗，此等試驗已證明最終值具令人滿意之準確度。對

於其中至少 2 次試驗，受測光達應安裝在正常運轉之 WTG 上。對於其餘試驗，

光達可安裝在地面或固定平台上。  

成功之試驗包括：  

•  至少 600 個 10  min 平均資料點。  

•  至少 150 個高於 8  m/s 之 10  min 資料點。  

•  至少 150 個低於 8  m/s 之 10  min 資料點。  

•  對安裝在 WTG 機艙上之光達的試驗：  

對至少有 6 對 10 min 資料點之所有區間，與基準量測值之區間化平均偏差，

應落在基準量測值之不確定度 (涵蓋因數 k=1)範圍內。  

•  對安裝在地面或固定平台上之光達的試驗：  

量測值間之單參數迴歸應呈現 1 的 2 %以內的迴歸斜率，且決定係數 (R 2)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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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0.97。  

用於建立證據基礎之可接受基準儀器包括：  

•  依據 IEC 61400-12-1 :2017 (第 7 節 )安裝及操作之杯型風速計，等級優於 1.7A

或 1.7C。或  

•  依據 IEC 61400-12-1:2017 附錄 L 校正及分類之地面光達。或  

•  符合本標準之單獨基準 NML。  

以下要求適用於證據基礎上之機艙安裝的試驗：  

•  NML 操作應限於量測不受運轉中之 WTG 或障礙物 (如 10.4.1 所定義 )影響的

扇形區域。  

•  對於給定扇形區域之地形，應符合 IEC 61400 -12-1 :2017 中表 B.1 對 WTG 及

WME 位置之要求 (如 10 .4.2 中的進一步說明 )。  

至少證據基礎中所有試驗之一應符合下列每項要求：  

•  受測光達安裝在一 WTG 上，其轉子直徑應在新量測活動之 WTG 轉子直徑的

30 %以內。  

•  試驗中所使用之量測範圍應於新量測活動中所使用量測範圍之 1/2 轉子直徑

(新量測活動中所使用之 WTG)內。  

•  試驗之量測高度在新量測活動之風力機輪轂高度的 30 %以內。  

8.4  報告要求  

對於 SMC 中之特定光達，應引用支持環境效應對 WFR 的量測不確定度貢獻為 0

之假設的證據基礎。應記錄中間值變數之靈敏度。  

光達製造商應製作靈敏度分析報告，其中至少包含下列內容：  

•  光達製造商名稱、型號及版次。  

•  報告日期。  

•  報告版次履歷。  

•  作者、審查者及授權者姓名。  

•  光達之說明。  

•  對上述所列 EVs 之靈敏度。  

•  說明用於得出靈敏度值之方法。  

•  靈敏度保持有效之變數範圍。  

•  任何額外靈敏度之值及其決定方法。  

•  證據基礎之總結。  

若觀察到任何顯示不確定度評估不完整之量測差異，則宜向證據基礎及靈敏度分

析報告之作者報告，並應修改為：  

•  完善操作條件之說明，以排除出現差異之操作條件，重新彙編證據基礎，若

證據基礎仍符合要求，則進一步將量測限制在新證據基礎支持之量測 (操作條

件 )範圍內。  



 

 

CNS 草-制 1140047:2025 

－ 37－  

•  若影響僅限於中間值變數，則藉由納入額外之 EVs，以適應靈敏度分析程序

中出現差異之條件。  

9.  重建之風力參數的不確定度  

9 .1  水平風速之不確定度  

應估算水平風速之不確定度。  

校正 (依據第 7 節 )及對 EVs 之可能靈敏度 (依據 8.2)提供中間值的不確定度：沿著

不同 LOS 之 LOS 速率量測及表徵光達光束軌跡之量 (傾斜角、光達光軸與每一

LOS 間之角度、錐角等 )。  

藉由組合 4 個項 (參照圖 7)，可得出所欲量測高度處之水平風速不確定度：  

(a)  WFR 演算法輸出之不確定度－經由 WFR 演算法，組合中間值之不確定度 (參

照 9.2)。  

(b)  因 WFR 演算法適用性而導致之不確定度，若已查證 8.3 中所述之條件，則假

設為 0 m/s(參照 9.3)。  

(c)  由於量測高度變化而引起之不確定度，該變化可能是因機艙之傾斜及滾轉或

地形高度變化或 2 者都有 (參照 9.4)所造成。  

(d)  由於光達量測不一致可能造成之額外不確定度 (參照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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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水平風速不確定度傳播之高階過程  

 

9.2  經由 WFR 演算法傳播之不確定度  

9 .2 .1  中間值不確定度之傳播 u〈V〉, WFR 

中間值之不確定度 (依據第 7 節及 8 .2 得出 )經由 SMC 期間使用的重建演算法傳

播至水平風速。  

(a)  若 GUM(參照 JCGM 100:2008)適用 (例：可微分演算法 )，則宜使用顯性方程

式或近似，遵循 GUM 方法將中間值之不確定度傳播至最終變數的不確定度

(參照附錄 A)。  

(b)  若 GUM 不適用或演算法作者未提供方程式，則應使用其他不確定度傳播方

法 [例：蒙地卡羅法 ]。在此情況下，演算法之作者 /所有者應提供：  

•  演算法本身 (例：可讀底稿格式 )或可執行檔 (DLL)。  

•  演算法之輸入量清單。  

•  輸出量清單。  

u (v L O S 1) c a l i b r a t i o n  

u (v L O S 2) c a l i b r a t i o n  

… 

u (v L O S) s e n s i t i v i t y  

… 

u (α1)  

u (k1)  

… 

WFR 演算法能用分

析表達嗎？  

否 

使用其他方

法，例：蒙地

卡羅法 (Monte  

Car lo)  

是 

使用分析

表達及應

用 GUM 

u ( v ) ,  W F R  

在假設條件下 

操作不確定度 

(假設為 0)  

由於變化量測高度所

引起之不確定度 

u ( Δ V ) ,  m e a s H e i g h t  

最終 uH W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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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有所有輸入量之不確定度的估算值。若輸入量可以校正 (例：光達傾斜角

及滾轉角 )，則應進行校正。若輸入量無法校正，則宜提供不確定度估算值 (例：

範圍不確定度 )。  

校正殘差應視為光達應用中之附加不確定度項 u r e s i d u a l。校正殘差定義為依據 7.7

計算之區間平均偏差 (ΔV i)。若 LOS 速率依據校正結果修正，則殘差應估算為校

正函數修正後之 V L O S , i 與 V r e f , i  (〝 i〞表示校正區間指數 )間之差。  

9.2.2  其他 WFR 參數之不確定度 uW F R , p a r  

若重建演算法包括除輸入量外之參數，則演算法作者應指出此等參數，並提供

其不確定度對最終值影響之估算。此類參數之示例為演算法中應用的參數。或

若使用擬合以優化水平風速之重建，則擬合程序產生之不確定度亦宜當作參數

來處理。  

9.3  與 WFR 演算法相關之不確定度 u o p e , l i d a r  

需要考量由於不同 EVs 下，WFR 演算法性能變化而產生之水平風速量測不確定

度。 8 .3 之目的在於提供考量模型假設是否可接受的準則，以便無需增加進一步

之不確定度。若已查證 8.3 中所述之條件，則該不確定度項為 0。  

9.4  由於量測高度變化而產生之不確定度 u〈∆V〉, measHeight 

由於以下 1 種或 2 種機制，機艙光達之每一光束或 LOS 均會探測地面上方不同

高度之風：  

•  由風作用於轉子上變化之推力及扭矩，造成風力機機艙傾斜及滾轉，使得光

達光束上下傾斜或繞風力機轉子軸滾轉。  

•  光達跟隨風力機機艙橫搖移動，若地形不是完全平坦或風力機塔稍微傾斜，

則光達光束距地面之高度就會改變。  

建議將量測高度變化 (參照 11 .8)作為WFR演算法之一部分，或在後處理期間進行

修正。在任何情況下，均應考量量測高度之不確定度。  

•  若 WFR 演算法提供 SMC 所需高度處之最終變數輸出，則不確定度估算將作

為從中間值到最終值傳播之一部分 (9 .2)。  

•  若 WFR 未考量實際量測高度，但在後處理中對量測高度進行修正 (參照 11.8)，

則應估算並記錄由此修正而產生之殘差不確定度，參照 A.4 中之示例。  

•  若在 WFR 或後處理中未對量測高度進行修正，則不確定度應估算為對重建的

水平速率之最大可能修正範圍 (例：假設具保守風切指數之指數風切 )除以 √3。  

9.5  光達量測不一致所導致之不確定度  

依據 11.9，若在量測期間觀察到偏差，則應加上附加不確定度項。相應之不確定

度評鑑應在報告中說明。  

9.6  組合不確定度  

上述 4 種 (9 .2 .1、9.2 .2、9.4、9.5 ( 2 ))類型之不確定度可視為完全不相關，且應以和

方根之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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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2 )  若對中間值變數進行一致性檢查，則相關之不確定度宜依據 9.2.1 經由 WFR

演算法傳播。  

附錄 A 給出使用 2 條 LOS 之 WFR 水平風速不確定度估算示例。  

10.  特定量測活動 (SMC)之準備  

10.1  程序概述  

在量測活動開始之前，應準備好 SMC 之要求 (例： IEC 61400-12-1 :2017 關於功

率性能量測之要求 )及其對 NML 量測之影響。本節及圖 8 說明在此準備中需要

考量之最低要求。  

 

 

 

圖 8 程序流程圖  

 

10.2  活動前檢查清單  

建議在開始量測活動前準備活動前檢查清單。該清單宜涵蓋第 12 節 (報告格式 )

要求之所有資訊，只要此等資訊可在活動開始前決定即可。  

清單中包含之資訊宜至少包括 (但不限於 )：  

•  文件要求 (依據 6.2)。  

•  光達校正證書 (依據第 7 節 )。  

•  光達靈敏度分析報告 (依據第 8 節 )。  

•  在 WTG 上安裝光達之相關資訊 (參照 10.3.1)。  

•  與靈敏度分析報告有關之軟體變更日誌。  

•  若需要，量測活動期間要使用之附加感測器的說明及位置 (參照 10.3.2)。  

•  依據 10.4 量測扇形區域之評估 (排除尾流及障礙物、地形評鑑 )。  

•  量測方法之說明 (遵循 SMC 之要求 )。尤其宜特別注意光達資料與風力機資料

之同步 (參照 11.4)。  

10.3  量測設置  

10.3 .1  光達安裝  

光達應依據光達製造商之指導綱要進行安裝。機艙上或機艙內各種光達零件

(例：光學頭及處理單元 )之定位及固定宜遵循 WTG 製造商之建議。  

建議在安裝日前至少考量以下各點：  

•  光達位置應選擇與風力機上儀器彼此影響最小化之位置。建議確保光達

光學頭不會干擾機艙風速計及風向標。應遵守最小距離。此宜與 WTG 所

1. 資 訊 收 集 ( 光 達 及

WTG 規格、風場及

周 圍 環 境 布

局 ) (10.2)  

2 .量測設置： 

-WTG 機艙上之光達

定位 (10.3.1 )  

-其他感測器 (10.3 .2)  

-機艙位置校正  

(10.3.3)  

3 .量測扇形區域評鑑： 

-  排 除鄰 近 風力 機 之

尾流 (10.4 .2 )  

-  地形評鑑 (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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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者及製造商一起定義。在量測活動期間可達成風力機橫搖錯位變化之

檢查 (參照 11.2 及附錄 D)。  

•  光達量測體積由機艙上之光達光學頭位置、光束軌跡或光束幾何形狀及光

達光學頭之傾斜角及滾轉角決定。需要以下之輸入 (參照附錄 C)：  

－  光達光學頭至轉子中心之水平距離 (水平距離之基準 )。  

－  轉子中心至光達光學頭之高度。  

－  WTG 運轉及靜止期間，風力機機艙傾斜角及滾轉角 (由於塔架彎曲 )對

風速之函數。  

機艙尺度及風力機塔架彎曲之資訊可由 WTG 製造商提供，亦可經由初始

階段之量測進行估算。  

•  光達光軸宜與轉子軸之水平投影對準。實際上，此需要在機艙上定義一

基準線。  

進一步建議及示例參照附錄 C。  

10.3.2  其他感測器  

對於某些 SMC (例：功率性能量測及負載評鑑 )，需量測空氣密度。  

在此情況下，空氣壓力及溫度感測器應成為量測設置之一部分。建議使用符合

IEC 61400-12-1:2017 之相對濕度感測器。  

應以能確保符合下列個別條件之方式選擇儀器位置。  

空氣溫度及相對濕度 (若量測 )感測器應最小化因能量轉換過程產生之消散或

輻射熱之影響。為檢查此點，可將參考感測器放置於第二個位置。  

空氣壓力感測器安裝位置應能確保感測器與大氣接觸。  

感測器之安裝應符合 IEC 61400-12-2 :2013 之 7 .4 要求。  

10.3.3  機艙位置校正  

應校正機艙位置 (橫搖角 )，且應於整個量測活動期間監測校正之變化。校正應

依據 WTG 操作手冊或依據試驗者之指令及程序進行。WTG 之運轉狀態及橫搖

校正文件應依據 12.4 所述進行報告。  

10.4  量測扇形區域  

10.4 .1  一般  

應考量障礙物位置及地形情況以定義適當之量測扇形區域。  

10.4.2  評鑑周圍 WTGs 及障礙物之影響  

安裝光達之 WTG 及量測範圍內之光達光束不應受到鄰近 WTGs 或障礙物影響。

決定顯著障礙物之準則 (考量其高度及與安裝光達之風力機的距離 )與 IEC 

61400-12-1 :2017 附錄 A 相同。 IEC 61400 -12-1:2017 附錄 A 所定義之扇形區域

應受到限制，以使光達光束 (在軌跡 /幾何形狀內之任何位置 )不會受到鄰近風力

機或障礙物尾流之影響 (參照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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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受評鑑之 WTG 上游的 NML 光束及鄰近風力機尾流之平面簡圖  

 

應依據 IEC 61400-12-1:2017 之 A.3 (表 A.1)評估障礙物，將 L 替換為 R b：  

 

R b  =  R c o n f  /  cos(β m a x /2)  (24)  

式中，  R c o n f  ：量測範圍  

 β m a x  ：光束軌跡 /幾何形狀內，任 2 光束位置間之最大水平角 (在此  

  處為全開角 )  

由於每個鄰近之 WTG 或其他障礙物之尾流而需要排除的扇形區域，應以其對

安裝光達之 WTG 方向為中心。扇形區域之寬度由 β m a x 及 θ w a k e 間之最大值決

定，由公式 (25)、公式 (26)或公式 (27)定義 (參照圖 10)：  

•  若 Ln  −  R b  >  2Dn 或 L e  –  R b  >  2D e  (若適當時 )，則：  

 

θwake=1.3 tan−1 (2.5
Dn

Ln−Rb
+0.15) +10° (25)  

或  

θwake=1.3 tan−1 (2.5
De

Le−Rb
+0.15) +10° (26)  

•  若 Ln  –  R b  ≤  2Dn 或 L e  –  R b  ≤  2D e  (若適當時 )，則：  

 

θw a k e  = 1.3 tan− 1(1.4) + 10° = 80.8° (27)  

式中，  Dn  ：鄰近風力機之轉子直徑  

 D e  ：顯著障礙物之等效轉子直徑  

 Ln  ：至鄰近風力機塔架中心之距離  

 L e  ：至障礙物中心之距離  

等效轉子直徑 D e 應依據 IEC 61400-12-1 :2017 之 A.4 的公式 (A.1)進行評估。停

止之 WTG 宜視為圓柱體，其寬度等於塔架地面直徑，高度等於上葉尖高度。  

圖 10 說明公式 (25)至公式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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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公式給出之扇形區域排除涵蓋鄰近風力機或障礙物之尾流對安裝光達的

WTG 及光達探測體積的影響。由於機艙光達為前視，因此光達探測體積始終

位於上游，而不會位於其安裝之 WTG 的尾流中。  

 

 

 

圖 10 因鄰近及運轉中之 WTGs 及顯著障礙物而應排除之扇形區域  

 

此外：  

•  任何相鄰運轉中之 WTG 與安裝光達之風力機間的距離應大於其轉子直徑

2 倍 (Ln  > 2Dn)，任何顯著障礙物與安裝光達之風力機間的距離應大於 2 倍

等效直徑 (L e  >  2D e)。  

•  光達量測體積與每一個相鄰風力機或障礙物間之最小距離應為 2 倍轉子直

徑或 2 倍等效直徑 (若適當時 )。應依據探測體積之中心 ( 3 )進行評鑑，如下

所示：  

在 −2Dn  <  Ln  −  R b  < 2D n或 −2D e  <L e  −  R b< 2D e之情況下，應排除之扇形區域

應取 θ w a k e及 θ i n d u c t i o n中之最大者，後者應依據公式 (28)或公式 (29)計算。  

註 ( 3 )  注意光達以探測體積進行量測。此僅考慮探測體積中心之實際近似

值。依據 11.3 規定，應對 SMC 期間量測之資料進行一致性分析，以

確認所得之量測扇形區域，並在需要時減少。  

 

θinduction=β
max

+2cos−1 [
Rb

2
+Ln

2
−(2Dn)

2

2RbLn
] (28)  

或  

θw a k e  = 1 .3  arc tan (2 .5  D n / (Ln  –  R b)  + 0 .15)  +  10°或  

θw a k e  =  1 .3  arctan (2 .5  D e / (L e  –  R b)  + 0 .15)  + 10° 

9

0 

1

2

3

4

5

6

7

8

未受干擾 

βw a k e  

受干擾 

0 −2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R b /Dn  

−R b /D e  

相對距離 (Ln  –  R b) /Dn 或 (L e  –  R b) /D e  

受
干
擾
扇
形
區
域

θ
 (

°
) 



 

 

CNS 草-制 1140047:2025 

－ 44－  

θinduction=β
max

+2cos−1 [
Rb

2
+Le

2
−(2De)

2

2Rb×Le
] (29)  

公式 (25)至公式 (29)假設安裝光達之風力機不會出現橫搖誤差，或該誤差在量

測活動開始前已修正。  

透過比較光達光束受干擾方向與鄰近障礙物及風力機方向，可在量測扇形區域

(11.3)之一致性檢查期間實現風力機橫搖失準的一致性檢查。  

圖 11 顯示一個鄰近風力機及另一個障礙物之量測扇形區域計算示例。  

 

 

 

 

備考：在此示例中，需排除之總扇形區域為 24 .07至 112.04 。  

 

圖 11 因鄰近風力機尾流及顯著障礙物而需排除之扇形區域示例  

 

10.4.3  地形評鑑  

地形海拔評鑑應依據 IEC 61400-12-1:2017 附錄 B 進行，並修改如下述且遵循

之：  

•  應考慮二個最大水平分離之 LOS 探測體積中心的位置，以取代 WME。此

每一個探測體積均假設為一個一維段 (即垂直於 LOS 探測體積之尺度假設

可忽略不計 )。  

•  對於 NML，〝被測 WTG 與量測設備間之距離〞近似為 R b，參照公式 (24)

N 

24.07° 

56.00° 

87.93° 

鄰近運轉中

之風力機 

Ln /D n  = 6 .0  

Dn  =  D 

(Ln  –  R b) /D n  = 6  –  2 .5/cos(15°)  

受干擾扇形區域 = 63.87° 

45.96° 

79.00° 

112.04° 顯 著 障

礙物 

具 NML 之

風力機 

Iw  =  2D /3  

I h  =  D /3  

D e  =  4D /9  

(L e /D e)  = 9 .0  

(L e  –  R b) /D e  = 9  –  (9/4)  ×  2 .5/cos(15°)  

受干擾扇形區域 = 6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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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定義。  

•  應使用 IEC 61400 -12-1:2017 表 B.1 評估安裝光達之 WTG 周圍環境及探測

體積周圍環境。  

•  探測體積隨著機艙橫搖運動而不斷地移動。因此，應針對量測扇形區域

內各種可能之位置對探測體積周圍環境進行評鑑，如下所示：  

－  在量測扇形區域內量測時，光達光束掃過之全方向扇形區域 (包括其末

端 )應離散 10。  

－  對於可能之光束方向的每 10樣本，應使用 IEC 61400-12-1:2017 表 B.1

及光達量測範圍 R b，參照圖 12。  

 

 

 

備考： IEC 61400 -12-1:2017表B.1，以點WME1至WME7為中心進行評鑑。  

 

圖 12 全方向扇形區域離散之示例  

 

•  若對於給定之量測扇形區域，地形不完全符合 IEC 61400-12-1 :2017 表 B.1

對 WTG 或 WME 位置之要求，則該地形定義為〝複雜地形〞，至少對於

此量測扇形區域而言是如此，且本標準不適用。但允許縮小扇形區域以

達到符合 IEC 61400-12-1 :2017 表 B.1 中所有準則之情況。  

•  應記錄在量測扇形區域 (圖 12 示例中從點 WME1 到 WME7 之弧線 )量測風

時，光達光束掃掠之扇形區域內距離 R b 處的地形海拔剖面。若沿著該弧

線之海拔變化超出使用案例給出之限制或導致違反 WFR 假設時，則應減

風力機 

WME1 

WME2 

WME3 

WME4 

WME5 

WME6 

WME7 

量測扇形區域 

光束掃掠之扇形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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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量測扇形區域或依據 11.8 進行修正。  

11.  量測程序  

11.1  一般  

量測程序之目標是定義一套明確準則，以確保機艙光達收集之量測資料是準確

的、可重複且可重現。  

11.2  WTG 運轉  

整個量測活動期間 WTG 之運轉模式應依據 SMC 要求決定，且機器組態不得改

變。  

橫搖系統應正常運轉，機艙位置應依據 10.3.3 進行校正。  

在整個量測期間，應進行 WTG 之正常維護，但此類工作應在試驗日誌中記錄。

應避免任何可能影響機艙光達風速量測或風力機響應之維護。  

需要檢查機艙光達之安裝不會影響 WTG 之運轉性能 (例：導致橫搖誤差 )。附錄

D 說明調查潛在影響之方法及如何記錄此等影響。此等方法亦可用作 WTG 橫搖

訊號之健全性檢查。  

建議定期檢查安裝光達機艙蓋之狀況及傾斜角度，以檢測機艙蓋是否可能出現

劣化 (因為機艙蓋之設計可能未考慮到光達裝置 )。  

11.3  有效量測扇形區域之一致性檢查  

需要檢查，對於依據 10.4 定義之量測扇形區域，光達光束 /LOSs 不會受到鄰近

風力機或障礙物尾流之干擾。此可偵測到  

•  以光達估算之相對風向的突然變化 (參照圖 13)。或  

•  LOS 擾流強度 (定義為 LOS 速率 10 min 標準差與 LOS 速率 10 min 平均之比 )

在不同 LOS 方向之差異隨橫搖方向發生突然變化 (參照圖 14)。  

若偵測到其中一條光束受到尾流干擾，則應透過移除額外觀察到之受干擾扇形

區域減少可用的量測扇形區域，並在該受干擾扇形區域之二端額外加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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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二光束機艙光達之光達相對風向與風力機橫搖的關係圖 [Wagner  R,  2013]  

 

 

 

備考：每個點 /方塊對應於一個區間平均值，例：區間寬度為 10，但亦可套用 5

區間寬度。藍點：光束 1，紫色方塊：光束 2 [Wagner  R,  2013]。  

 

圖 14 二光束機艙光達之 LOS 擾流強度與風力機橫搖的關係圖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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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資料收集  

應依據光達製造商使用說明之採樣率連續收集資料。葉片通過 (b lade-passing)對

有效量測之採樣率產生影響。樣本之效度應遵循光達製造商的使用說明。應記錄

每一筆紀錄收集多少個有效量測樣本。由於轉子速率會影響每一個記錄之有效

樣本數，因此需要繪製每一個記錄之樣本數與風速或轉子速率的關係圖。此外，

建議記錄有效量測點在每一個 10 min 統計值中隨時間分布之情況。  

機艙光達資料擷取系統應儲存：  

•  取樣資料，或  

•  10 min 內有效資料及資料恢復或有效資料指標之統計 (平均、標準差、最大及

最小 )。  

通常需要整合來自個別資料擷取系統之資料 (例：通常需要但可能無法直接量測

之風向或橫搖位置的風力機訊號 )。在此等情況下，機艙光達資料擷取系統時鐘

應與其餘資料擷取系統同步在 1 %以內，或在收集 10 min 時段資料情況下同步

在 6 s 以內。在整個量測活動期間應檢查並保持此同步。  

資料可能由中間值 (即 LOS 速率 )及 /或最終值 (即水平風速 )組成。基於 SMC 需求，

可能亦需要進一步之資料。所選資料組應基於 10 min 時段。  

11.5  資料剔除  

資料剔除準則應遵循 SMC 要求。一般原則為在下列情況下，宜將資料組從資料

庫中排除：  

•  WTG 未處於 SMC 希望之運轉模式。  

•  量測設備失效或性能下降。  

•  風向位於 10.4 定義之量測扇形區域之外。  

•  光達資料可用性低於閾值 (例：由於葉片通過或大氣條件 )，無法對 10 min 時

段進行充分特性化。  

上述最後一點中，可用性可能至少受到量測距離、光達類型及光達在機艙上位置

所限制。目前，尚無關於固定可用性值之明確指導綱要。相反，其應由使用者定

義，以確保在特定組態及應用具足夠資料可用性。  

所有剔除準則均應清楚地報告。若可能，宜對每一個過濾器執行靈敏度分析，以

決定量測結果是否有任何影響或偏差。例：若機艙光達為每一個紀錄提供訊號可

用性值，則宜調整用於過濾訊號可用性之閾值，以決定是否使用特定閾值對風速

引入任何偏差。  

11.6  資料庫  

資料庫要求應遵循 SMC 要求 (例： IEC 61400-12-1 :2017 功率性能量測 )。  

11.7  WFR 演算法之應用  

重建演算法宜應用於 LOS 速率 10 min 平均 ( 4 )。  

註 ( 4 )  在某些機艙光達組態 (例：簡單之二光束組態 )中，嘗試依據瞬時重建風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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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量平均 )計算平均速率將導致誤差，因為掃描位置間之任何速率差異均

會導致光達明顯超速。在光達光束掃描速率為 1/s 之數量級時，在任何擾流

中，光束掃描位置間總是會存在明顯之速率差異 (相隔 100 m 之數量級距

離 )。隨著擾流強度增加，此影響所導致之誤差會變得非常顯著 (百分比之數

量級 )。相反，建議依據 LOS 速率之 10 min 平均值重建水平風速。當對此

一較長之時間時段進行平均時，更合理的假設是，感測到之平均風速是相

同的，且不會發生固有之超速現象。  

建議盡可能多地記錄有關機艙橫搖位置之資訊。此資訊可包括 10 min 平均橫搖

位置、橫搖位置之標準差及橫搖馬達活動 (5)。  

註 ( 5 )  對於記錄向量平均之機艙光達，平均時段內之恆定橫搖失準不會影響平均

風速。同樣，平均橫搖失準 (風力機橫搖及風向間之差異 )不會影響向量平均

風速。然而，假設風速大小恆定，風向在平均值附近之擾動，理論上會導

致對向量平均值之低估。誤差量取決於擾動幅度及其持續時間。最糟之情

況是平均時段中途風力機失準出現階躍變化 (例：風向改變但風力機橫搖延

遲 )。簡單之計算顯示，對於 10 min 平均時段中途發生 10橫搖位置階躍變

化，報告之向量平均值將比正確值低 0.4 %。因此建議盡可能多地記錄有關

機艙橫搖位置之資訊。  

11.8  量測高度變化  

在量測期間中，需要考慮機艙光達光束與地面或海平面之高度變化。無論地形如

何，光達均會隨著機艙移動，對轉子之推力做出反應，此會導致量測高度變化。

修正海拔變化可作為 WFR 過程之一部分，亦可應用於後過程。應記錄如何量化

及解釋地形變化及機艙移動。  

•  若在整個量測扇形區域內，風力機位置及量測位置間存在恆定之高度差，則

依據 10.4 在設定機艙光達傾斜度時應考慮該高度差。  

•  若量測扇形區域內之地形海拔差異超出使用案例給出之限制時，則宜直接在

WFR 演算法中或依據 10 min 平均重建風速修正風速誤差。應記錄修正方法，

並應依據 9.4 加上附加不確定度項。若在量測扇形區域之一部分符合使用案

例要求時，則可調整量測扇形區域以符合量測高度之要求，亦參照 10.4。  

•  與地形變化類似，由於光達傾斜超過使用案例限制而導致之量測高度變化，

應直接在 WFR 中或在重建風速中進行修正。應記錄修正方法，並應依據 9.4

加上附加不確定度項。  

在任何情況下，均應在整個量測活動期間監測光達傾斜角，並至少報告每一個

10方向區間及 0.5 m/s 水平風速區間之平均值。  

11.9  光達量測監測  

應評鑑及確證整個量測期間光達風速量測之一致性。若在量測期間觀察到偏差，

則應加上附加不確定度項。報告中應說明監測方法及相應之不確定度評鑑。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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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之替代方案，可對光達進行後校正，並依據 SMC 之準確度要求與預校正進

行比較。  

12.  報告格式－特定於機艙光達之相關圖表  

12.1  一般  

報告應滿足 SMC 之要求 (例：對於功率性能測試，報告應滿足 IEC 61400-12-

1:2017 第 10 節之要求 )及 12.2 至 12.7 中列出之機艙光達特定資訊。任何與本標

準所述程序不同之情況均應報告。  

12.2  特定量測活動場地說明  

(a)  WTG 坐標 (包括基準系統及基準。例：UTM、WGS 84)。  

(b)  扇形區域限制風力機及障礙物之坐標。  

(c)  依據 10 .4 選定之量測扇形區域，並依據 11 .3 查證預期不受其他風力機或障

礙物影響。  

(d)  離岸：平均潮汐及浪高、場地正常海平面之定義。  

(e)  陸上：  

－  依據 10.4.3 進行之地形評鑑結果。  

－  地形資料庫及解析度。  

－  沿半徑等於光達量測範圍 R b 之弧線的地形高度 (參照 10.4.3)。  

12.3  機艙光達資訊  

(a)  機艙光達型號、序號、操作軟體版本。  

(b)  機艙光達之光束數量及掃描模式之幾何說明 (包括相關角度 )。  

(c)  安裝在機艙上之光達的所有設定細節，包括在機艙之位置、操作軟體之組態、

量測範圍、傾斜角及滾轉角及其監測。  

(d)  參考 7.8 中之校正報告。  

(e)  參考中間值之靈敏度分析結果 (8 .2)，並參考依據 8.4 支持採用 WFR 中可忽

略之不確定度貢獻的證據基礎。  

( f)  光達報告之擾流強度與杯型風速計量測之擾流強度 (TI)間之關係。  

(g)  光達風速量測一致性之評估結果及所採用方法之說明 (參照 11.9)。  

12.4  WTG 資訊  

除 SMC 報告要求另有規定外，應報告有關 WTG 之下列資訊。  

(a)  品牌、型號、生產年份。  

(b)  輪轂高度及用來決定輪轂高度之高度基準。  

(c)  轉子直徑。  

(d)  風力機控制 (即俯仰或失速控制 )及轉子轉速作為水平風速之函數。  

(e)  整個風速範圍，推力負載作用下之動態傾斜角。  

( f)  橫搖訊號之定義 (範圍、轉數、代數符號、北偏移度數及查證方法 )。  

(g)  橫搖訊號校正報告 (參照 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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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時間戳基準之定義。  

( i )  提供狀態訊號之定義。  

( j )  依據 11.2 檢查機艙光達之安裝不會影響 WTG 運轉性能 (例：引入橫搖誤差 )。  

12.5  資料庫  

(a)  量測期間。  

(b)  量測期間之系統可用性。  

(c)  變更日誌  

•  光達之改變。  

•  風力機之改變。  

•  進行之服務 /定期維護與觀察。  

(d)  記錄不同資料獲取系統 (如風力機訊號或 SCADA 及安裝在機艙之光達 )間之

同步情況，包括同步方法及整個活動之監控 (參照 11.4)。  

(e)  資料分析說明，包括：  

－  關於光達樣本效度之資訊 (參照 11.4)：  

(1)  用來決定樣本效度之準則。  

(2)  繪製每一個記錄有效樣本數與風速之關係圖。亦建議繪製與轉子速率

之關係圖。  

(3)  建議記錄有效樣本在每一個 10 min 統計值中隨時間分布之情況。  

－  應清楚報告所有資料剔除準則 (參照 11.5)。應報告刪除資料組之總數。可

選地，亦可報告透過應用過濾器單獨或累積刪除之資料組數量。  

( f)  依據量測 LOS 速率計算水平風速及相對風向之方法的一般性說明 (WFR 方

法 )。  

(g)  過濾後之環境條件 (依據 8.2 識別之不可忽略變數 )。  

(h)  說明用於評鑑光達量測一致性之監測方法 (11.9)，若觀察到之不一致性導致

額外的不確定度，則說明與該方法相關之不確定度計算。  

12.6  圖  

(a)  光達傾斜角與水平風速關係之散布圖 (包括平均、標準差、最小及最大 )。  

(b)  光達滾轉角與水平風速關係之散布圖 (包括平均、標準差、最小及最大 )。  

(c)  若相關，WFR 高度與所需量測高度之偏差散布圖，作為水平風速之函數 (包

括平均、標準差、最小及最大 )。  

12.7  不確定度  

應報告光達最終變數之詳細不確定度評鑑 (依據第 9 節 )，參照附錄 A 中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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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參考 )  

二視線 WFR 重建參數之不確定度計算示例  

 

A.1  示例介紹  

本附錄介紹採用基於二個 LOS 風速量測之 WFR 方法的光達不確定度分析。此

WFR 是固定光束幾何光達之典型應用，但亦用於其他類型之掃描光達。然而，在

後一種情況下，亦須考慮動態定位不確定度，於此不再贅述。  

在此示例中，假設光達在部署前已經依據第 7 節進行校正，且二個 LOS 已使用相

同之參考儀器 (水平風速之杯型風速計及風向之風向標 )相繼進行校正。  

下面的角括號中表示 10 min 時間序列之平均，橫線表示代表 10  min 平均但非依

據高頻資料計算所得平均之變數。 2-LOS 之 WFR 方法計算水平風速的公式為  

 

Vx
̅̅ ̅=

VL+VR

2cos(β 2)cos(τ)⁄
 (A.1)  

 

Vy
̅̅ ̅=

VL−VR

2sin(β 2)cos(ρ)⁄
 (A.2)  

水平風速 V̅2LOS為縱向及橫向風速分量之平方和開平方。  

 

V̅2LOS=√Vx
̅̅ ̅2

+Vy
̅̅ ̅2

 (A.3)  

 

相對風向 θ 2 L O S 為縱向及橫向風速分量之二參數反正切。  

 

θ̅2LOS=atan2(Vy
̅̅ ̅;Vx

̅̅ ̅) ?  θ̅2LOS=tan−12(
Vy
̅̅ ̅

Vx
̅̅ ̅

) (A.4)  

此等變數表示下列量：  

V x：縱向風速分量。  

V y：橫向風速分量。  

V L：從光達後面看之左 LOS 的 LOS 速率。  

VR：右側 LOS 視線之 LOS 速率。  

β：二 LOS 間之角度。  

τ：傾斜角。  

ρ：滾轉角。  

A.2  透過 WFR 演算法之傳播不確定度  

在此情況下，WFR 演算法是具分析性的及明確的，因此可應用 GUM 方法。依據

GUM，組合不確定度之一般公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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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
2= ∑ (

∂f

∂xi
)
2

Ui
2+2 ∑ ∑ ri,j(

∂f

∂xi
)(

∂f

∂xj
)UiUj

K
j=i+1

K−2
i=1

K
i=1  (A.5)  

式中，  f  (x 1 ,  x 2 ,  … x N)  ：組合因變數 x i 之函數  

 U i  ：組合因變數 x i 之不確定度  

此種形式允許不確定度項之間存在非零相關性，以 r i , j 表示。在此示例中，此等

項很重要，因為左側 LOS 上之許多不確定度項與右側 LOS 上之相應項相關。  

在此示例中，水平風速近似為風向量之縱向分量，而橫向分量被忽略，此相當於

零橫搖誤差。因此 f 由下列公式給出：  

 

 f (VL,VR,β,τ)=Vx
̅̅ ̅=

VL+VR

2cos(β 2⁄ )cos(τ)
 (A.6)  

半開角 β /2 及傾斜角之不確定度可忽略不計，因其比 LOS 速率不確定度之不確定

度低幾個數量級。公式不包括任何可能具自身不確定度之參數 (u W F R , p a r  =  0)。  

因此，組合不確定度僅取決於沿著二個 LOS 速率量測不確定度中包含之項。不同

之不確定度項視為完全相關 (r i , j  = 1)或不相關的 (r i , j  = 0)。此外，相關不確定度項

對於二個 LOS 視為具相同值，而不相關項對於每個 LOS 可能具不同之值。表 A.1

給出每一個不確定度項之解釋。  

基於此等考慮，每一個 LOS 的不確定度可分解為不相關及完全相關之不確定度

項。  

 

uL
2 = ∑ U L,i

2 + ∑ Cj
2N

j=1
M
i=1  (A.7)  

及  

 

uR
2 = ∑ U R,i

2 + ∑ Cj
2N

j=1
M
i=1  (A.8)  

式中，不確定度分量 U L , i 及 UR , i 在 LOS 之間不相關且不相等，而不確定度項 C j

在 LOS 之間相關且假定相等。索引〝 L〞及〝 R〞表示左、右 LOS。注意在一個

光束內，沒有任何項是相關的。  

重建風速 u V, W F R 之組合不確定度為  

 

uV,WFR
2 = [

1

2 cos(
β

2
⁄ )cosτ

]

2

[∑ (UL,i
2 +UR,i

2 )+4 ∑ Cj
2N

j=1
M
i=1 ] (A.9)  

從此公式中，可看出辨識相關項之不確定度項重要性，因為與不相關項相比，其

權重是不相關項之 2 倍。因此，重要的是對校正不確定度預算中之相關項及不相

關項及中間值對 EV 之靈敏度進行分別求和，以便能夠正確地組合它們。同樣重

要的是，使用已應用之正確靈敏度係數進行求和，以便所有不確定度項均與 LOS

速率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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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本示例中不同 LOS 間之不確定度成分及其相關性  

(A.9)公式中

之符號  
不確定度項  

LOSs 間之不

確定度相關性  
解釋  

C1  校正不確定度 u c a l  1 

基準杯型風速計之不確定度－

假設完全相關，因為同一個杯

型風速計用於校正二個 LOS 速

率。  

C2  選擇性特性 u o p e  1 

C3  安裝 u m a s t  1 

C4  資料擷取 u d a q  1 

C5  場地效應 u t e r r  1 

由於基準地點效應而產生之不

確定度－假設完全相關，因為

二個 LOS 均在同一位置進行校

正。  

U L , 1  ;  UR , 1  高度誤差 u v e r t _ p o s  0 

由於光束高度相對於基準儀器

高度而產生之不確定度－假設

為不相關，因其特定於每一個

LOS 校正。  

C6  量測範圍 u i n c  1 

由於基準量測範圍造成之不確

定度－假設完全相關，因在二

個 LOS 之校正期間中範圍組態

一直保持不變。  

C7  
基 準風 向 感 測 器

u θ  

1 

由於基準風向標造成之不確定

度－假設完全相關，因同一個

風向標用於二個 LOS 速率校

正。  

U L , 2  ;  UR , 2  LOS 之決定 uθlos
 0  

LOS 之不確定度特定於每一個

LOS 校正－特別於此，因為假

設它們已經接續進行校正，且

光達光學頭必須在二個 LOS 校

正之間移動。  

U L , 3  ;  UR , 3  投影誤差 u φ  0 

光束仰角之不確定度特定於每

一個 LOS 校正－特別於此，因

為 假 設 它 們 已 經 接 續 進 行 校

正，並且光達光學頭必須在二

個 LOS 校正之間移動。  

U L , 4  ;  UR , 4  
來 自校 正 應 用 之

殘差 u r e s i d u a l  
0 

校正函數是針對每一個光束校

正個別決定的。  

備考：  若使用不同之校正設定 (例：若使用二組不同之基準儀器同時校正二個

 LOS)，則此表格可能會有所不同。  

 

備考：校正產生之不確定度是 LOS 速率函數，需要將其轉換為水平風速函數。  

A.3  光達及 WFR 演算法之操作不確定度  

假設本示例中之光達類型符合 8 .3 所有準則，以證明忽略由於環境對 WFR 影響

而對量測不確定度之貢獻 (u o p e , l i d a r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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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量測高度變化對不確定度之貢獻  

依據 11.8，需要考慮量測期間機艙光達光束離地面或海平面之高度變化，並估算

相關之不確定度。在此示例中，WFR 演算法 [公式 (A.1)至公式 (A.4)]未考慮量測高

度變化 (即假設二個 LOS 在同一高度量測，與風力機機艙傾斜或橫搖變化無關 )。

因此，必須在後期處理中估算不確定度。  

假設任何時候 LOS 之間無高度差，則重建之水平風速 V m 的每 10 min 值可縮放至

所需之量測高度 (例：輪轂高度 )，假設指數風切剖面 VH=Vm(
zH

zm
)
α
給予潛在之修正  

 

∆Vhor=VH − Vm=Vm [(
zH

zm
)
α

− 1] (A.10)  

式中，  zH  ：希望之量測高度  

 z m  ：實際量測高度  

若可用，宜從量測中取得風切指數 α，否則可假設一個對於地形而言是合理之常

數，例：對於離岸應用， α= 0.1。  

•  若水平風速未依據高度進行修正，則不確定度宜依據可能修正之最大範圍計

算之，即使用公式 (A.10)中之風切指數保守估算：  

 

u∆V,measHeight=
∆Vhor

√3
 (A.11)  

 

•  若水平風速依據高度進行修正，則修正之殘餘不確定度可依據 GUM 對 (A.10)

中之 ΔV，對切變、量測高度及測得的風速進行微分而獲得。  

 

u∆V,measHeight
2 = [VHln(

zH

zm
)uα]

2

+ [VH
(−α)

zm
uzm

]
2

+ {[(
zH

zm
)
α

− 1] uVm
}

2

 (A.12)  

式中，  u α  ：風切之不確定度  

 uzm
 ：實際量測高度之不確定度  

 uVm
 ：實測風之不確定度速率 (uVm

 =  uV, W F R)  

例：  在典型應用中，可能會有 zH  =100 m、 z m  =98 m、 α=0.1 及 V m  =10 m/s，此

會 在 量 測 結 果 經 過 修 正 後 ， 由 於 量 測 高 度 變 化 而 產 生

uV,measHeight
2 =(0.2

m

s
uα)

2
+(0.01

1

s
uzm

)2+(0.002uVm
)
2之殘餘不確定度。  

量測高度 uzm
之不確定度可追溯至傾斜角量測之不確定度 u τ。  

 

uzm
= uτRconf/(cosτ)

2
 (A.13)  

式中， R c o n f：量測範圍  

由於光達光學頭滾轉引起之不確定度比由於傾斜引起之不確定度小幾個數量

級。因此，此不確定度項可忽略不計。  

A.5  風速一致性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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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示例中，假設依據 11.9 對光達風速量測進行之一致性檢查，在量測期間未出

現任何偏差，且無需增加不確定度。  

A.6  組合不確定度  

將所有項放在一起，本例重建水平風速之不確定度為：  

 

uHWS
2 =uV,WFR

2 +u∆V,measHeight
2

 (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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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參考 )  

傾斜角及滾轉角量測之建議方法  

 

以下程序同時提供傾斜儀之校正及二光束間之開角值 ( 6 )。圖 B.1 顯示二光達光束在水

平面上精確調平之幾何 (灰色點 ABC)，及在傾斜位移 τ 及滾轉位移 ρ 後之幾何 (紅色

點 A'B 'C')。點 A 是光束之起點 (在光達望遠鏡處 )，點 B 是距離 L0 處光束 0 之偵測位

置，點 C 是距離 L 1 處光束 1 之偵測位置。二偵測光束位置 B 及 C 間之水平距離為

L2。光達光束之 (全 )開角為 β。由於傾斜 (角度 τ )及滾轉 (角度 ρ)，光束 0 及光束 1 之

位置分別提高高度 H0 及 H1。  

註 ( 6 )  對於某些類型之光達，可使用與傾斜儀校正相同之試驗及量測設定，以決定 LOS

間之角度。在其他情況下，需要進行個別試驗。  

 

 

說明  

A：光束起點  

B及 C：光束 0及光束 1之偵測位置  

 

圖 B.1 相對於參考位置 (灰色 )顯示之傾斜及滾轉的光達光束對 (紅色 )  

 

由於傾斜及滾轉位移預計相對較小 (出於實際原因 )， CC'及 BB'近似於 ABC 平面

垂直。然後，傾斜位移及滾轉位移由下式給出：  

ρ(滾轉 )  C '  

C 

B' 

B 

A 

L0  

L1  

β  

H0  

L2  

H1  τ(傾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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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τ = atan [

H0
L0

 + 
H1
L1

2cos(
β
2

)
] (B.1)  

 

 ρ = atan [
 
H1
L1

 − 
H0
L0

 

2sin(
β
2

)
] (B.2)  

對於僅由二水平光束組成之光達幾何，實測之傾斜角及滾轉角為：  

 

τ m e a s u r e d  =  τ  (B.3)  

 

ρ m e a s u r e d  =  ρ  (B.4)  

對於由二個下光束及二個上光束組成、具垂直及水平對稱平面之光達幾何結構，

實測之傾斜角及滾轉角為：  

 

τ m e a s u r e d  =  τ  +  γ v  /2  (B.5)  

 

ρ m e a s u r e d  =  ρ  (B.6)  

式中 γ v 為 γ  (二個光束關於水平面對稱之開角 )在光達垂直對稱平面上之投影，參

照圖 B.2。  

 

 

備考： γ v為 LOS1及 LOS2間之開角 (γ )在YZ平面之投影。  

 

圖 B.2 相對於水平面對稱之二光束間開角 (γ )及其在光達垂直對稱平面上之投影 (γ v)  

 

透過偵測掃描模式之二個不同方位角位置之光束，該程式亦可適應固定幾何之掃描

光達。   

A 

y x  

1 

2 

γ  

γ v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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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參考 )  

在機艙上安裝光達之建議  

 

C.1  光達光學頭在機艙上之定位  

建議在安裝日前考慮遵循下述步驟，以決定光達光學頭及處理設備 (若光達在機

艙外部及內部各有獨立之處理設備 )之安裝位置。  

宜選擇光達盡量減少相對於風力機上儀器相互影響之位置。以下提供避免此類干

擾之非詳盡建議清單：  

•  為避免對光達造成干擾，建議以下述方式安裝光達：  

－  盡可能居中，以避免軌跡 /幾何左側及右側光束可用性之差異。  

－  確保用於 WFR 之所有 LOS 均無障礙物 (無法避免之葉片通過除外 )，參照

圖 C.1 及圖 C.2。  

 

 

(a)  (b)  

 

圖 C.1 二光束光達之 (a)良好位置及 (b)不良位置示例  

 

 

 

圖 C.2 四光束光達之 (a)良好位置及 (b)不良位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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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安裝光達之前，建議由OEM或獨立顧問製作工作說明書。若工作說明書由

獨立顧問制定，則必須獲得OEM或風力機所有者核准。工作說明書將確保： 

－  執行光達安裝人員及執行風力機維護人員之安全。  

－  風力機之結構完整性。  

－  風力機性能完整性 (例：光達光學頭不得干擾風力機 )。  

C.2  固定光束式光達之光達光學頭預傾斜  

對於大多數使用案例，光達光軸宜瞄準轉子上游 2 .5D 處之輪轂高度，此通常需

要將光學頭稍微向下傾斜 (參照圖 C.3)以補償：  

(a)  光學頭高於輪轂高度 (HOH)之高度：  

 

δH=tan−1
HOH

Lu+XOH

 

 

式中，  XO H  ：光達光學頭與轉子平面間之水平距離  

 Lu  ：轉子平面與上游量測位置間之水平距離  

 HO H  ：光達光學頭及轉子軸間之垂直距離  

(b)風力機運轉及風力機靜止時，機艙傾斜角之差異 (應透過數值模擬或量測獲得 )：

δN a c  =  δ o p e  –  δ s t a n d S t i l l  

(c)  傾斜儀校正中發現之修正值： δ C a l。  

總預傾斜角由下式給出：  

 

δ t o t  =  δH  +  δ N a c  +  δ C a l  

 

 

圖 C.3 光達光學頭向下預傾斜以量測輪轂高度之示意圖 (二光束光達為例 )  

xO H  
Lu  

H
O

H
 傾斜角  

傾斜角  

輪轂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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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預傾斜主要與僅能在一個高度量測且未配備實時風力機艙運動補償之二光

束機艙光達有關。對於能夠量測 2 個或更多高度風速之機艙光達 (例：具 2 個以

上光束之固定光束幾何光達或圓錐掃描光達 )，應報告光達之實際預傾斜角，以計

算垂直風切效應及希望量測高度之風條件。  

C.3  光達連接點  

定義連接點時至少應考慮以下建議：  

•  在安裝光達之前，宜計算作用於機艙頂蓋之反作用力及動量。宜依據行業最佳

實務檢查相應之安全儲備係數是否滿足。  

•  光達之連接點宜置於結構中之某個位置，使得其材料特性不會因該位置本身

而劣化或受到影響。  

•  由於維修通道要求，不宜在安全錨固點所在處安裝光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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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D 

(參考 )  

評鑑安裝於機艙之光達對風力機性能之影響  

 

D.1  一般  

風力機機艙上之光達可能會影響量測風速及風向的感測器，此等感測器通常置於

機艙背面。此等訊號通常用於控制風力機，例：對於橫搖至主要風向，可能會出

現光達影響機艙感測器量測值之情況，進而影響風力機性能。光達安裝之影響程

度取決於使用情況。  

影響程度取決於機艙儀器及光達之位置及尺度。遵循第 10 節之放置及安裝說明

不會產生影響 (或影響可忽略不計 )。然而，建議依據具體情況，使用下述說明方

法之一進行一致性檢查以查證此點。若在光達安裝後偵測到顯著變化，則宜另找

光達新位置，或若此非一個選擇，則宜將二個階段間之差異視為風速量測之附加

不確定度。宜於量測報告中報告差異。  

D.2  建議之一致性檢查方法  

D.2.1  一般  

本標準介紹三種不同之方法，可依據可用資訊及設定進行選擇：  

•  基於文件之方法：若 WTG 製造商對於某種 WTG 模型與特定感測器類型之

結合具足夠之經驗，則建議採用此方法。在此情況下，將會出版工作說明文

件，決定光達位置及安裝細節。  

•  基於風場中並排放置 WTG 之資料的方法：該方法使用光達安裝前、後 WTG

之相對性能，以偵測其對機艙儀器之影響。二台相同類型之 WTG 處於相同

風況下，無論內流條件如何變化，相對性能僅會出現很小之變化。除非獲得

足夠之經驗以應用基於文件的方法，此方法始有望成為預設方法。  

•  基於資料之方法，使用光達安裝前、後評鑑 WTG 之相對功率曲線：建議在

無文件及附近無風力機之情況下使用此方法，例：在原型測試中。其需考慮

內流條件變化並從風速及風向感測器收集資料。此可能需要在機艙上安裝額

外之儀器。故預計僅在前二種方法無法應用時才會使用此方法。  

D.2.2  基於文件之方法  

對於特定情況 (例：WTG 機艙尺寸、風速計放置、光達位置 )，可使用照片及圖

紙等相關文件作為證據，證明機艙儀器未受到干擾，不會影響 WTG 之性能。  

D.2.3  使用鄰近 WTG 之基於資料的方法  

D.2.3 .1  一般  

此方法之一般想法是比較安裝光達之 WTG 與沒有光達之基準 WTG 在安裝

光達前、後之各種 WTG 參數 (或代理 )。  

在光達安裝前後，基準 WTG 及具光達之 WTG 均需下述 10 min 之 SCADA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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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  有效功率 (kW)：平均及最小。  

•  WTG 可用性訊號。  

•  環境溫度 (℃)：平均。  

•  機艙位置 ()：平均 −宜校正及修正機艙位置訊號 (若需要 )，以提供相對於

真北之值。  

•  機艙風速 (m/s)：平均。  

•  機艙風向 ()：平均。  

D.2.3.2  基準 WTG 之選擇  

基準 WTG 應具未受干擾之扇形區域，類似於具光達之 WTG 的扇形區域。其

亦應在光達安裝前、後以相同之操作設定運轉，且基準 WTG 及具光達之 WTG，

對於此等設定應保持不變。分析中僅試驗及基準 WTG 之電網不受限制運作。  

D.2.3.3  對 WTG 輸出功率影響之檢查  

應評鑑基準 WTG 及具光達之 WTG 間的關係 (例：線性回歸，參照圖 D.1)二

次：  

(a)  在安裝光達之前 (即沒有光達之情況下 )。  

(b)  另一次，光達安裝之後。  

基準 WTG 及具光達之 WTG 並發資料組的有效點宜符合下述準則：  

•  共同未受干擾扇形區域內之平均風向。  

•  平均功率在標稱功率之 3 %至 97 %範圍內。  

•  WTG 在 10 min 時段內可用性達 100 %。  

•  最小功率  > 0  kW。  

•  平均環境溫度＞ 2 ℃。  

圖 D.1 顯示二個鄰近風力風力機間同時有效功率資料之比較示例，式中前、

後關係無明顯變化。應用此方法之經驗有限，因此本標準目前版本未建議任

何特定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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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D.1 並排比較報告示例  

 

D.2.3.4  WTG 機艙位置影響之檢查  

為調查光達之安裝是否影響 WTG 橫搖行為，宜繪製二個 WTG 之電功率比，

作為同一台風力機之機艙位置訊號函數，在安裝之前及之後的二個時間段內

繪製。圖 D.2 給出此關係之一個示例。對於二個時間段，分區範圍應保持相

同，且感興趣區域中之點數量及點分布宜是可比較的。  

若光達安裝影響風力機橫搖行為，則比值峰值之位置將相對於光達安裝前之

峰值位置發生變化。因此，若峰值在安裝光達後保持在同一位置，則可得出

結論，風力機之行為並未改變，且光達不會干擾用於風力機方位之感測器。

任一方向上峰值位置之變化約為 1至 2，均在該方法之實驗不確定度範圍

內，因此不視為有變化。  

y  =  a 1 x  

R 2  = 0 .9905  

N1  = 2 ,000  

y  =  a 2 x  

R 2  = 0 .9892  

N2  = 1 ,300  

受
測

W
T

G
有
效
功
率

(k
W

) 

基準 WTG 有效功率 (kW) 

無機艙光達  

具機艙光達 
線性 (無機艙光達 )  

線性 (具機艙光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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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D.2 二個鄰近風力機間之功率比示例  

 

D.2.3.5  對 WTG 風速、風向感測器影響之檢查  

另一種可選擇使用之方法為建立光達裝置是否影響風力機風速 /風向感測器

讀值，是在自由扇形區域，於安裝光達之前及之後檢查特定風速範圍內二個

風速計 /風向訊號與機艙位置之關係。若安裝光達對任何一個感測器均不存在

影響，則在光達安裝前後，所涉及感測器間之關係將保持相似。  

D.2.4  僅使用受評鑑之 WTG 的基於資料方法  

D.2.4 .1  一般  

此方法旨在偵測機艙光達安裝前後二個機艙風向感測器量測之相對風向差

異的顯著變化。圖D.3說明該方法。  

 

 

 

圖 D.3 一般過程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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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方法假設基於對風力機控制產生不利影響唯一來源是機艙上之風向感測

器所報告的相對風向變化。  

D.2.4.2  要求之訊號  

此方法需要下列風力機報告之訊號 由指數 TR 指示 (無需進一步校正 )：  

•  機艙風速計風速， V N a c , T R (m/s)。  

•  主要機艙風向，Dir1 , N a c , T R ()。  

•  輔助機艙風向，Dir2 , N a c , T R ()。  

•  機艙位置，DirYa w, T R ()。  

二個 Dir k , N a c , T R 訊號被理解為相對於機艙方位之風向訊號。運轉期間之典型

量在±5左右。許多 WTG 設計預設提供來自 Dir k , N a c , T R 二個感測器之單一訊

號。由於該方法旨在偵測系統性氣流變化，因此該方法需要二個機艙風向感

測器各自之單獨訊號。  

光達安裝前、後之訊號處理必須保持相同。  

由於機艙位置訊號用於選擇量測扇形區域內之 10 min 樣本，因此宜對機艙位

置訊號進行校正及修正，以提供每 10 min 樣本相對於真北之值：  

 

DirT r u e N o r t h  =  (DirY a w , T R  +  Dir O f f s e t C o r r )  mod360° (D.1)  

式中 DirO f f s e t C o r r 為相對於真北校正 DirYa w, T R 之偏移角  

建議在安裝 NML 之前一個月校正機艙位置訊號。由於橫搖編碼器可能會發

生漂移，建議在安裝 NML 之前或 /及之後重新檢查校正之有效性。  

D.2.4.3  基線  

在安裝光達之前需要收集基線資料組，所選資料組應符合以下準則：  

•  量測扇形區域內之 DirT r u e N o r t h (若對北對準之準確度有疑問，建議減少扇形

區域 )。  

•  最小風速範圍： 6 m/s 至 10 m/s。  

•  最小樣本數：每 0.5 m/s 區間 12 個樣本 (即 2 h)。  

透過對選定之資料應用以下步驟以獲得基線：  

(a)  對於選定資料組內之每一個 10 min 樣本，評估二個機艙風向感測器間之

差異：  

ΔDirN a c  =  Dir 1 , N a c , T R  –  Dir 2 , N a c , T R  

(b)  將資料以 0.5m/s 之風速區間分區。  

(c)  對於每一個區間，評估：  

•  機艙風速之區間平均值 V i , N a c , T R ,  b e f o r e。  

•  二個機艙風向感測器間之差異的區間平均值， ΔDir i , N a c ,  b e f o r e。  

•  二個機艙風向感測器間之差異的區間標準差， σ i , Δ D i r , b e f o r e。  

(d)  以誤差棒方式，繪製 ΔDir i , N a c , b e f o r e 與 V i , N a c , T R , b e f o r e 關係圖 (參照圖 D.4 示



 

 

CNS 草-制 1140047:2025 

－ 67－  

例 )。  

ΔDir i , N a c , b e f o r e 函數理想情況下宜為接近 0之常數值。  

D.2.4.4  光達影響評鑑  

一旦安裝光達， SCADA 系統之資料收集將繼續保持不變 (即光達資料不作為

輸送至風力機控制之資料流 )。應依據與基線相同準則選擇新的資料組。

ΔDir i , N a c , a f t e r ,  σ i , Δ D i r , a f t e r 及 v i , N a c , T R , a f t e r 宜依據與基線對應參數相同之過程進行

評估。光達安裝前、後之結果與區間平均及標準差顯示在同一張圖中 (參照圖

D.4 示例 )。  

若至少 90 %之風速區間符合以下二個準則，則視為光達對機艙方向感測器無

影響：  

•  光達安裝前、後之平均差值 ΔDir i , N a c 相差不超過 4：  

 

4°≤|∆Diri,Nac,before − ∆Diri,Nac,after| (D.2)  

•  光達安裝後之區間平均差異 ΔDir i , N a c , a f t e r 在 ΔDir i , N a c , b e f o r e  ±  σ i , Δ D i r , b e f o r e 範

圍內。  

在圖 D.4 示例中，沒有發現系統性變化。預計具體細節將隨風力機設計而變

化。  

 

 

 

圖 D.4 光達未顯著影響二個機艙風向感測器報告訊號之設定中的分區 ΔDirN a c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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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草-制 1140047「風力發電系統－第 50-3 部：使用安裝於機艙之

光達進行風力量測」標準草案審查意見彙編 
第 1 頁 

P.1 

審查委員單位 節  次 審 查 意 見 

右列委員及單位

均無意見 

財團法人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驗行政組、台灣

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綜合研究所 

財團法人工業技

術研究院綠能與

環境研究所 

- 

「10 min」應修正為「10 分鐘」並修正前後對應文字 

 3.4 

頁 5 之資料可用性(data availability)之定義建議修正為「在特定量

測期間內，符合預定資料品質標準的有效量測點數，與理論上可

取得的最大量測點數之比。」 

臺灣御風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 

3.14 量測結果與被量測量真實值之間一致的接近程度。 

財團法人工業技

術研究院綠能與

環境研究所 

3.33 “頁 8 之 wind lidar 原譯「風光達」，建議可調整為「測風光達」

降低誤解並更符合其使用目的。 

臺灣御風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 

5.2 在撰寫在擬訂本標準時，未有足夠之 NML 經驗，用以評鑑不同

環境條件如何影響 WFR。因此，在本標準目前版本中，採取務

實之方法，在有證據證明某種類型之光達具足夠之量測準確度的

前提下，將量測不確定度之此項分配為 0 值。 

 
6.2.2 6.2.2 安裝及操作文件 (e) 任何布佈纜要求之詳細資訊。 

 

7.1 在 SMC 開始之前，應對每一個光達設備進行機艙光達之校正。校

正有效期限長度周期及該期限內允許之 SMC 數量，應依據與使用

案例相關之指引及製造商建議而決定。 

 
11.9 11.9 光達量測之監測應評鑑及確證認整個量測期間光達風速量測

之一致性。 

 

12.5 12.5 資料庫 (e) 資料分析說明，包括： 

－ 應清楚報告所有資料剔除準則(參照 11.5)。應報告刪除資料組

之總數。可選地擇，亦可報告，透過應用過濾器單獨或累積刪除

之資料組數量。 

意見彙編截止日：114 年 06 月 0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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